备案号:JXXXXX-XXXX

[bookmark: _Toc385024256]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P                             DBXXXX—XXXX



四川省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of  sewer pipeline in Sichuan Province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





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四川省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of  sewer pipeline in Sichuan Province
DB51/Txxx-2026

主编单位：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
批准部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施行日期：XX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_Toc268531097]（征求意见稿）
XXX出版社
[bookmark: _Toc261595538][bookmark: _Toc258945390][bookmark: _Toc262025715][bookmark: _Toc261276416][bookmark: _Toc262026332][bookmark: _Toc268531098][bookmark: _Toc262026161][bookmark: _Toc261597618]2026-XX-XX 成都



前 言
[bookmark: _Hlk190961957]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4〕3030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7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材料；设计；施工；验收。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对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69号，邮政编码：610063，E-mail：XXXX，电话028-86922801）。
主编单位：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
参编单位：XXXX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目次
1 总  则	1
2 术语和符号	2
2.1术语	2
2.2符号	7
3 基本规定	10
4 材料选择	12
4.1一般规定	12
4.2原位固化法	12
4.3管片内衬法	16
4.4短管内衬法	17
4.5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18
4.6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20
4.7垫衬法	22
4.8点状原位固化法	24
4.9不锈钢双胀环法	25
4.10不锈钢快速锁法	25
5 设计	26
5.1一般规定	26
5.2内衬管设计	26
5.3水力计算	31
5.4工作坑设计	32
5.5检查井	33
6 施工	34
6.1一般规定	34
6.2管道预处理	35
6.3翻转式原位固化法	38
6.4紫外光原位固化法	40
6.5管片内衬法	42
6.6短管内衬法	43
6.7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45
6.8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47
6.9垫衬法	48
6.10点状原位固化法	50
6.11不锈钢双胀环法	51
6.12不锈钢快速锁法	52
6.13检查井修复	53
7 验收	55
7.1一般规定	55
7.2管道预处理	57
7.3原位固化法	58
7.4管片内衬法	60
7.5短管内衬法	61
7.6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63
7.7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64
7.8垫衬法	65
7.9点状原位固化法	67
7.10不锈钢双胀环法	68
7.11不锈钢快速锁法	70
7.12检查井修复	71
7.13管道功能性试验	71
7.14工程竣工验收	72
附录A  非开挖修复更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74
本标准用词说明	75
引用标准名录	76
条文说明	77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1
2 Terms and Symbols	2
2.1 Terms	2
2.2 Symbols	7
3 Basic Requirements	10
4 Material Selection	12
4.1 General Requirements	12
4.2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12
4.3 Lining With Pipe Segments	16
4.4 Sliplining With Short Tube	17
4.5 Lining With Spirally-wound Pipes	18
4.6 Lining With Sprayed Cementitious Materials	20
4.7 Lining With Rigidly Anchored Plastics Inner layer	22
4.8 Spot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24
4.9 Stainless Steel Expansion Ring Seal Method	25
4.10 Stainless Steel Quick-lock Pipe Repair Method	25
5 Design	26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26
5.2 Design of Liner	26
5.3 Hydraulic Computation	31
5.4 Design of Working Pit	32
5.5 Manholes	33
6 Construction	34
6.1 General Requirements	34
6.2 Pipeline Preprocessing	35
6.3 Inversion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38
6.4 UV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40
6.5 Lining With Pipe Segments	42
6.6 Sliplining With Short Tube	43
6.7 Lining With Spirally-wound Pipes	45
6.8 Lining With Sprayed Cementitious Materials	47
6.9 Lining With Rigidly Anchored Plastics Inner layer	48
6.10 Spot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50
6.11 Stainless Steel Expansion Ring Seal Method	51
6.12 Stainless Steel Quick-lock Pipe Repair Method	52
6.13 Manhole Rehabilitation	53
7 Acceptance	55
7.1 General Requirements	55
7.2 Pipeline Preprocessing	57
7.3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58
7.4 Lining With Pipe Segments	60
7.5 Sliplining With Short Tube	61
7.6 Lining With Spirally-wound Pipes	63
7.7 Lining With Sprayed Cementitious Materials	64
7.8 Lining With Rigidly Anchored Plastics Inner layer	65
7.9 Spot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67
7.10 Stainless Steel Expansion Ring Seal Method	68
7.11 Stainless Steel Quick-lock Pipe Repair Method	70
7.12 Manhole Rehabilitation	71
7.13 Pipeline Functional Testing	71
7.14 Project Final Acceptance	72
Appendix A Application Scope and Conditions for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and Renewal Methods	74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Standard 	75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76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77


[bookmark: _Toc12409]1 总  则
1.0.1  为规范四川省城镇排水管道和检查井非开挖修复工程的技术要求，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保障质量和保护环境，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排水管道及其它市政管线被称为城市的“生命线”，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国排水管道面临老化严重、事故频发的问题。目前，国内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对排水管道进行修复的工程日趋增多，保证修复工程的质量对于排水管道的安全运行显得尤为重要。在采用非开挖技术对排水管道进行修复时，应以安全可靠为基础，确保工程质量和不影响环境。
1.0.2  本规程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的材料选择、设计、施工及验收。
【条文说明】本规程中的排水管道是指收集、输送污水或雨水的管道，包括内压不大于0.1MPa的压力输送污水或雨水的管道。对于内压超过0.1MPa的排水管道，应参照有关压力管道内衬修复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
1.0.3  城镇排水管道和检查井非开挖修复工程的材料选择、设计、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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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748][bookmark: _Toc7608]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5694]2.1术语
[bookmark: _Toc9105]2.1.1  非开挖修复   trenchless pipeline rehabilitation
采用不开挖或局部开挖方式，对管网病害、受损管段或失效管段进行修复，恢复排水管道系统原始性能的管网更新、 维修和更换的技术及工法
【条文说明】本规程规定的排水管道和检查井非开挖修复方法包括整体修复和局部修复。整体修复方法包括原位固化法、管片内衬法、短管内衬法、机械制螺旋缠绕法、水泥基材料喷筑喷筑法、垫衬法；局部修复方法包括点状原位固化法、不锈钢双胀环法、不锈钢快速锁法。
[bookmark: _Toc18837]2.1.2  整体修复  overall repair
对两个或多个附属构筑物之间的排水管道进行整段修复的方法
[bookmark: _Toc11007]2.1.3  局部修复  localized repair
对排水管道局部的破裂、变形、渗漏、错口、脱节、腐蚀等缺陷进行修复的方法。
[bookmark: _Toc8276]2.1.4  半结构性修复  semi-structural rehabilitation
新的内衬管依赖于原有管道的结构，在设计寿命之内仅需要承受外部的静水压力，而外部土压力和动荷载仍由原有管道支撑的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当内衬管道紧密贴合原有管道时，内压作用于内衬管道，使得内衬管道与原有管道之间间隙迅速消除，由于内衬管道的刚度一般远低于原有管道的刚度，几乎所有的内压均传递到原有管道上，内压主要由原有管道承受，内衬管道只需在原有管道的接头漏水、腐蚀孔洞等局部缺陷位置承受内压。在外压方面，外部土压力和动荷载主要由原有管道承受，内衬管道只需承受外部地下水压力和真空压力。半结构性修复主要用于存在接头漏水、腐蚀孔洞等局部缺陷的管道，不适用于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的管道。
[bookmark: _Toc30665]2.1.5  结构性修复  structural rehabilitation
新的内衬管独立承受原有管道内、外全部压力的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结构性内衬管道不依赖于原有管道而独立承受内外部压力，主要用于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的管道。
[bookmark: _Toc32105]2.1.6  原位固化法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将浸渍树脂的软管通过翻转或者牵拉的方法置入原有管道内部并与原管紧密贴合后固化形成管道内衬的修复方法，简称CIPP法。
【条文说明】据软管置入原有管道方式的不同，原位固化法分为翻转式原位固化法（热固化和常温固化，其中热固化又分为热水固化、蒸汽固化两种）和拉入式原位固化法（紫外光（UV）固化、LED（LED-UV）光固化），分别如图2.1.6-1、图2.1.6-2所示。
[image: ]
图2.1.6-1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示意图
1—翻转设备；2—空压机；3—控制设备；4—软管；5—管塞；6—挡板
[image: ]
图2.1.6-2  紫外光原位固化法示意图
1—已固化的内衬管；2—扎头；3—紫外光灯架；4—原有管道；5—充气管

2.1.7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  inversion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采用翻转方式将浸渍热固性树脂的软管置入原有管道内，热水、蒸汽或常温下固化后形成管道内衬的修复方法。
2.1.8  紫外光原位固化法  UV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采用牵拉方式将浸有光引发树脂的软管置入原有管道内，通过紫外光固化后形成管道内衬的修复方法。
[bookmark: _Toc28580]2.1.9  管片内衬法  lining with pipe segments 
将片状型材在原有管道（检查井）内拼装形成内衬，并对内衬与原管（井壁）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充的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管片内衬法是采用管内组装管片的方法修复破损的排水管道。该技术采用的主要材料为硬聚氯乙烯（PVC-U）材质的管片和灌浆料，通过使用连接件将管片在原有管道内连接拼装，然后在原有管道和拼装而成的内衬管之间填充灌浆料，使内衬管和原有管道连成一体，达到修复原有管道的目的。
[bookmark: _Toc12649]2.1.10  短管内衬法   sliplining with short tube
采用牵拉、顶推方式将预制短管置入原有管道（检查井）形成内衬，并对内衬与原管（井壁）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充的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短管穿插法是在不开挖路面的情况下，利用检查井，将经过特殊加工的短管送到原有管道内，并用水泥浆对新管和原有管道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充，保证新管道、原有管道共同作用，从而实现对现况管道的修复，短管穿插法修复原理见图2.1.10。
[image: ]
图2.1.10  短管内衬法修复原理示意图
1—短管；2—牵引索；3—内置短管
[bookmark: _Toc138060683][bookmark: _Toc26000]2.1.11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lining with spirally-wound pipes 
采用机械缠绕的方法将带状型材在原有管道内形成一条新的管道内衬的修复方法，简称螺旋缠绕法。
【条文说明】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可分为贴合原有管道和非贴合原有管道工艺，前者是安装在井内的制管机将带状型材制成比原有管道略小的螺旋管，推送到终端后继续旋转使其膨胀，直到和原管壁贴合，被称为扩张法，主要适用于600mm以下的管道；后者则需要向管壁之间的环状空隙注入水泥浆使内衬管与原有管道结合形成整体，主要包括钢塑加强法和机头行走法。扩张法、钢塑加强法、机头行走法各工艺见图2.1.11-1~图2.1.11-3。

[image: ]
图2.1.11-1  扩张法工艺示意图
1—带状型材；2—缠绕机；3—拉线；4—主锁扣；5—副锁扣；6—弹性胶粘剂；7—润滑密封胶；8—钢线；9—型材滑动扩张

[image: ]
图2.1.11-2  钢塑加强法工艺示意图
1—带状型材；2—缠绕机；3—钢带

[image: ]
图2.1.11-3  机头行走法工艺示意图
1—带状型材；2—缠绕机
[bookmark: OLE_LINK2]2.1.12  水泥基材料喷筑喷筑法  lining with sprayed cementitious materials 
将修复用水泥基材料均匀覆盖在原有管道设施内表面形成内衬的修复方法。
2.1.13  垫衬法  lining with rigidly anchored plastics inner layer 
将带锚固键的塑料垫衬做成一条新的管道内衬，安装在原有管道内，并对内衬与原有管道之间的间隙进行填充的管道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垫衬法是通过检查井将带有锚固键的塑料衬垫作为内衬管，通过牵引机置入原有管道内，在内衬管与原有管道间环形空隙进行注浆锚固，使原有管道重生的修复方法。内衬管背面增加锚固键是很必要的，它作为与原有管道的支撑与原有管道壁构成的环状空间用灌浆材料填充。浆料固化后，内衬管与管道内壁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管道结构，起到防渗、防腐蚀、加固的作用。根据系统的结构不同，可通过多层内衬的组合达到结构所需的总厚度。同时，产生了多道设防、控制渗漏的管壁结构。
[bookmark: _Toc20796]2.1.14  点状原位固化法  spot cured-in-place pipe method
将经树脂浸透后的织物缠绕在修复气囊上，拉入到待修复位置，修复气囊充气膨胀后使树脂织物压粘于管道内壁上保持压力，待树脂固化后形成内衬筒的修复方法，简称点状CIPP法。
[bookmark: _Toc18462]2.1.15  不锈钢双胀环法  stainless steel expansion ring seal method
以环状橡胶止水密封带与不锈钢胀环为主要修复材料，在管道接口或局部损坏部位安装环状橡胶圈止水密封带，密封带就位后用2道或3道不锈钢胀环固定的管道修复方法。
2.1.16  不锈钢快速锁法  stainless steel quick-lock pipe repair method
采用专用不锈钢圈扩充后将橡胶密封圈挤压在原有管道缺陷位置，形成管道内衬的管道局部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不锈钢快速锁安装状态见图2.1.16。
[image: ]
图2.1.16  不锈钢快速锁安装状态示意图
[bookmark: _Toc21939]1—橡胶迎水坡边；2—中心线；3—密封台间距；4—密封长度；5—橡胶厚度；6—不锈钢壁厚；7—密封高度；8—不锈钢套筒直径；9—密封台外径；10—管径；11—密封台外径；12—不锈钢套筒直径
2.1.17  干软管  dry tube
由一层或多层聚酯纤维毡等纤维织物或同等性能材料制作而成的柔性管材。
2.1.18  湿软管  wet tube
干软管经浸渍树脂后尚未固化的管材。
[bookmark: _Toc13942]2.1.19  内衬管  liner 
通过各种非开挖修复方法在原有管道内形成的管道内衬。
[bookmark: _Toc5914]2.1.20  带状型材  strip profile
经生产预制加工成内壁光滑、外壁有T形加强筋，在现场通过井下缠绕机形成内衬管道，从而完成修复目标的内衬材料。
2.1.21  施工段  construction section
按照非开挖修复某一项工艺一次性连续修复的管段。
[bookmark: _Toc5061]2.2符号
2.2.1  尺寸
	D
	——管道的平均内径；

	DE
	——原有管道平均内径；

	DL
	——闭气试验管道内径；

	Dmax
	——原有管道的最大内径；

	Dmin
	——原有管道的最小内径；

	DN

	——内衬管平均直径；

	DO
	——内衬管管道外径；

	DI
	——内衬管管道内径；

	H
	——管道敷设深度；

	HS
	——管顶覆土厚度；

	Hw
	——管顶以上地下水位高度；

	h
	——带状型材高度；

	I
	——内衬管单位长度管壁惯性矩；

	L
	——工作坑长度；

	R
	——管材许用弯曲半径；

	SDR
	——管道的标准尺寸比（外径/壁厚）；

	t
	——内衬管壁厚；

	


	——带状型材内表面至带状型材中性轴的距离；

	φ
	——未注浆角度。


2.2.2  系数和因子
	B´
	——弹性支撑系数；

	C
	——椭圆度折减系数；

	EI
	——刚度系数；

	ELI
	——螺旋缠绕内衬管的刚度系数；

	K
	——圆周支持率；

	K1
	——与未注浆角度φ相关的系数；

	N
	——安全系数；

	n
	——粗糙系数；

	ne
	——原有管道的粗糙系数；

	nl
	——内衬管的粗糙系数；

	q
	——原有管道的椭圆度；

	Rw
	——水浮力系数；

	S
	——管道坡度；

	μ
	——泊松比。


2.2.3  荷载和压力
	P
	——内衬管管底地下水压力；

	pt
	——管道总的外部压力；

	WS
	——活荷载。


2.2.4  模量和强度
	E
	——内衬管初始弹性模量；

	EL
	——内衬管长期弹性模量；

	Ed
	——管侧土体综合变形模量；

	σL
	——内衬管长期弯曲强度；


2.2.5  其他符号
	Q
	——流量；

	B
	——管道修复后与修复前的过流能力比；

	Qe
	——允许渗水量；

	Ve
	——渗漏速率；

	γ
	——土体重度；




[bookmark: _Toc11832]3 基本规定
3.0.1  埋设于城镇交通繁忙、环境敏感、施工空间受限等地区的排水管道和检查井修复工程宜优先选用非开挖修复技术。
【条文说明】非开挖修复技术可用于现有几乎所有管材类型的排水管道，虽然该类技术在工程造价比传统的开挖修复方法稍高，但对于交通繁忙、环境敏感、施工空间受限等不适合进行开挖修复地区应优先选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在工程造价合理的条件下，对城镇排水管道修复也建议优先选用非开挖修复技术。
3.0.2  非开挖修复工程应根据管道和检查井的检测评估报告进行设计，并制订修复方法。
【条文说明】排水管道的检测和评估是管道非开挖修复的基础性资料。检测和评估需符合《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及《排水检查井非开挖修复工程技术规程》T/CECS1333的规定。
3.0.3  管道结构性修复更新后的使用期限不得低于50年；利用原有管道结构进行半结构性修复的管道，其设计使用年限应按原有管道结构的剩余设计使用期限确定，且不应低于10年，对于混凝土管道，修复后的最长设计使用年限不宜超过30年。
【条文说明】要求管道结构性修复更新后使用寿命不得低于50年是与工程结构可靠度统一标准一致；如果原有管道的剩余结构强度无法满足对半结构性修复内衬管在使用期限内进行有效的支撑，应按结构性修复设计内衬管。
3.0.4  非开挖修复工程所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管材、管件、构（配）件等材料应具有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和使用说明书等。
【条文说明】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材料的性能是确保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所用材料应具有相应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和使用说明书。
3.0.5  管道修复完成后，应对管道与检查井的接口处进行处理。
【条文说明】管道修复完后，检查井处的内衬管端口与原有管道之间应进行处理，以确保地下水不从检查井进入原有管道与内衬管间的环状空隙，同时应防止检查井处内衬管与原有管道脱离，对于不同的施工方法其处理措施不同。
3.0.6  非开挖修复工程所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的处理与处置，噪声及振动的影响与控制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有关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3.0.7  非开挖修复工程应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条文说明】当采用分段修复时，修复质检合格后该段可临时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22523]4 材料选择
[bookmark: _Toc6352][bookmark: _Toc140155153][bookmark: _Toc103607146][bookmark: _Toc103607920][bookmark: _Toc140147510][bookmark: _Toc12926][bookmark: _Toc140181972][bookmark: _Toc104458214][bookmark: _Toc9330][bookmark: _Toc138075555][bookmark: _Toc22794][bookmark: _Toc139989301][bookmark: _Toc138061392]4.1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9973]4.1.1  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所用管材及型材应有清晰的标识。
【条文说明】 标识一般包括生产商的名称或商标、产品编号、产地、生产设备、生产日期、型号、材料等级和生产产品所依据的规范名称等详细信息。
[bookmark: _Toc19156]4.1.2  在同一个修复管段内应使用相同型号、同一生产厂家的管材或型材。
[bookmark: _Toc4165]4.1.3  材料的运输和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或型材的储存和运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范》CJJ 143的有关规定； 
2  螺旋缠绕内衬法使用PVC-U带状型材应连续地缠绕在卷筒上储存和运输； 
3  紫外光原位固化法修复材料应避光运输，存储温度应≤20℃，运输过程中应防震、防挤压，热水原位固化法修复材料应在运输过程中保证管材对温度的要求。
[bookmark: _Toc5050]4.1.4  内衬管与原有管道间的环状空隙需进行注浆时，所用的注浆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注浆材料应具有高流动性，可用于狭窄间隙填充；
2  注浆材料应具有抗离析、微膨胀、抗开裂性能。
[bookmark: _Toc24489][bookmark: _Toc27256][bookmark: _Toc29439][bookmark: _Toc139976880][bookmark: _Toc139979316][bookmark: _Toc139989320][bookmark: _Toc139979319][bookmark: _Toc138062755][bookmark: _Toc138075560][bookmark: _Toc138062838][bookmark: _Toc139989316][bookmark: _Toc138061303][bookmark: _Toc139979315][bookmark: _Toc139977319][bookmark: _Toc139976882][bookmark: _Toc139979312][bookmark: _Toc139977316][bookmark: _Toc139977313][bookmark: _Toc139979314][bookmark: _Toc139979318][bookmark: _Toc139980227][bookmark: _Toc139979311][bookmark: _Toc139989323][bookmark: _Toc139977312][bookmark: _Toc139989321][bookmark: _Toc139989322][bookmark: _Toc139980228][bookmark: _Toc139976875][bookmark: _Toc139980231][bookmark: _Toc139980232][bookmark: _Toc138060731][bookmark: _Toc139977317][bookmark: _Toc139977314][bookmark: _Toc139980226][bookmark: _Toc139989324][bookmark: _Toc139976878][bookmark: _Toc139977318][bookmark: _Toc139977315][bookmark: _Toc138063000][bookmark: _Toc139989319][bookmark: _Toc139989325][bookmark: _Toc139977320][bookmark: _Toc139976879][bookmark: _Toc139979317][bookmark: _Toc139980229][bookmark: _Toc139989317][bookmark: _Toc138062666][bookmark: _Toc138061397][bookmark: _Toc139980230][bookmark: _Toc139980234][bookmark: _Toc139980235][bookmark: _Toc139976881][bookmark: _Toc139977321][bookmark: _Toc139976877][bookmark: _Toc139976876][bookmark: _Toc139980233][bookmark: _Toc139979313][bookmark: _Toc139989318][bookmark: _Toc139976874][bookmark: _Toc139979310][bookmark: _Toc139976873][bookmark: _Toc140147514][bookmark: _Toc139989326][bookmark: _Toc140155157][bookmark: _Toc140181976]4.2原位固化法
4.2.1  原位固化法（CIPP）采用的原材料应包括树脂和干软管。
4.2.2  原位固化法（CIPP）使用的树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树脂可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UP）、环氧树脂（EP）或乙烯基酯树脂（VE），其中不饱和聚酯树脂设计不得采用邻苯型UPR，必须采用间苯型UPR；
2  树脂应具有良好的浸润性及触变性能，并应长期耐腐蚀、耐磨损；
3  树脂的材料应根据管道水质条件确定，宜按表4.2.2-1选用；
表 4.2.2-1  管道水质对应树脂类型表
	管道水质条件
	选用树脂类型

	雨水，城镇生活污水
	不饱和聚酯树脂（UP）、环氧树脂（EP）或乙烯基酯树脂（VE）

	pH≥8腐蚀性废水，或含有甲醇、甲苯类有机溶剂的废水，或温度高于40℃的废水
	环氧树脂（EP）、乙烯基酯树脂（VE）（树脂供应商应出具可用于该用途的适用报告）


4  原位固化法树脂浇铸体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2.2-2规定；
表 4.2.2-2  原位固化法树脂浇铸体性能要求
	纯树脂性能
	不饱和聚酯树脂（UP）
	环氧树脂（EP）
	乙烯基酯树脂（VE）
	测试方法

	弯曲模量（MPa）
	≥3000
	≥3000
	≥3000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GB/T 2567

	弯曲强度（MPa）
	≥120
	≥120
	≥120
	

	拉伸模量（MPa）
	≥3000
	≥3000
	≥3000
	

	拉伸强度（MPa）
	≥60
	≥80
	≥80
	

	拉伸断裂延伸率（%）
	≥2.5
	≥4
	≥4
	

	热变形温度（℃）
	≥88
	≥85
	≥93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2部分：塑料和硬橡胶》GB/T 1634.2中的A法


5  树脂储藏环境、储藏温度和储藏时间应根据树脂本身的稳定性和固化体系来确定，树脂和添加剂混合后应及时进行浸渍。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原位固化法使用的树脂系统要求，本款与ASTM D5813-04（Reapproved 2012）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ured-In-Place Thermosetting Resin Sewer Piping Systems是一致的，此标准采用测试条件为23±2℃浸泡1年后弯曲弹性模量的保留率不小于80%为耐，本规程建议根据已有的加速测试原理和复合材料行为的时间-温度转化规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耐化学介质性能试验方法》GB/T 3857加温至60℃，28d期龄的弯曲强度保留率与弯曲模量保留率的平均值大于70%，同时样品外观无劣化视为耐，否则为不耐。
4.2.3  干软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干软管可由单层、多层玻璃纤维织物或聚酯纤维毡或同等性能的材料组成，可采用折叠法、缝合法制作，并应与所用树脂兼容，且应能承受施工的拉力、压力和固化温度；
2  干软管的外表面应包覆一层与所采用的树脂不发生反应的非渗透性塑料膜；
3  折叠法制作的干软管各层纤维毡或同等性能材料的接缝应错开；
4  干软管的拉伸、弯曲性能应满足安装压力和树脂固化温度的要求，并适用于管道变径、弯曲等非规则部位的修复；
5  干软管应在抽成真空状态下充分浸渍树脂，碾胶时应控制干斑、气泡、厚度不匀、褶皱等缺陷的出现；
6  干软管的轴向拉伸率不得大于2%；
7  玻璃纤维增强的纤维软管应至少包含两层夹层，软管的内表面应为聚酯毡层加苯乙烯内膜组成，外表面应为单层或多层抗苯乙烯或不透光的薄膜；
8  干软管制作厚度应确保固化后管壁大于等于内衬管材的设计厚度；
9  干软管的长度应大于待修复管道的长度，软管直径的大小应保证在固化后能与原有管道的内壁紧贴在一起，同时不得因直径过大而在管道内部产生影响质量的隆起或褶皱。
4.2.4  紫外光固化内衬的内膜应表面光滑，并且完整、无破损，具有良好的抗渗及防腐性能，可以采用下列材料：
1  聚乙烯（PE）；
2  聚丙烯（PP）；
3  聚氨酯（PUR）；
4  聚酰胺（PA）；
5  聚氯乙烯（PVC）；
6  紫外光固化内衬采用的临时内膜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4.2.4的要求。

表4.2.4 紫外光固化内衬临时内膜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数值

	耐温（℃）
	-40~85

	拉伸强度（MPa）
	＞55

	延伸率（%）
	8~30

	厚度（mm）
	100~300


4.2.5  湿软管应厚度均匀，表面无破损、无较大面积褶皱、无气泡。湿软管应存储在避光和生产厂商要求的温度环境中，运输过程中应记录湿软管暴露的温度和时间。
【条文说明】原位固化法修复材料对温度比较敏感，为了避免天气较热情况下软管提前固化，一般软管应保存在不高于20℃的环境温度中，紫外光固化材料还应避光。
[bookmark: _Toc138060738]4.2.6  原位固化法内衬管短期力学性能应符合表4.2.6的规定。
表 4.2.6  原位固化法内衬管的短期力学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不含玻璃纤维内衬管
	玻璃纤维内衬管
	不含玻璃纤维内衬管
	玻璃纤维内衬管

	抗弯强度（MPa）
	＞31
	＞125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GB/T 9341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GB/T 1449

	弯曲模量（MPa）
	＞2000
	＞10000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GB/T 9341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GB/T 1449

	抗拉强度（MPa）
	＞21
	＞80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 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4部分：各向同性和正交各向异性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试验条件》GB/T 1040.4


【条文说明】不含玻璃纤维的内衬管道短期力学性能与《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2014保持一致。含玻璃纤维的内衬管道材料随着技术的发展各项性能均有提高，实际工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市场供应的材料性能也均远大于《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2014的规定，根据调研和相关文献资料，为保证工程质量，对材料性能要求进行了适当提高。
4.2.7  内衬管的耐化学腐蚀性检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耐液体化学试剂性能的测定》GB/T 11547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化学性的检测浸泡时间宜为28d，试验温度应为23℃±2℃；
2  浸泡典型介质应按表4.2.7选取；
表4.2.7  浸泡典型介质
	化合物溶液名称
	浓度（%）
	酸碱度pH
	不饱和聚酯树脂
	乙烯基酯树脂/环氧树脂

	硫酸
	5.0
	1
	选测
	选测

	氢氧化钠
	5.0
	10
	选测
	选测


注：化合物溶液的浓度为质量分数。
3  试件浸泡完成后，应按本规程4.2.6条规定检测试样的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检测结果不应小于内衬管初始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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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管片内衬法所用片状型材主要由硬聚氯乙烯（PVC-U）等材料制成。管片材料厚度应均匀，具有耐久性及抗腐蚀性；表面应光滑、无裂纹、无破损。
4.3.2  PVC-U片状型材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3.2的规定。
表4.3.2  管片材料性能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纵向拉伸强度
	MPa
	＞44.4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 1040.2

	纵向弯曲强度
	MPa
	＞75.0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GB/T9341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
	℃
	＞75.4
	现行国家标准《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GB/T1633


4.3.3  填充砂浆应具有在水中不易分离、水平方向流动性好的特性，可用于狭窄的间隙填充。填充砂浆的配比应符合表4.3.3的规定。
表 4.3.3  填充砂浆的配比
	水料比（%）
	每单位体积重量（kg）
	备注

	
	预混砂浆
	水
	

	21.2
	1722
	365
	砂浆每袋25kg


4.3.4 填充砂浆的抗压强度、流动度应符合表4.3.4的规定。
表 4.3.4 填充砂浆的基本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抗压强度
	MPa
	≥3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截锥流动度，30min
	mm
	≥300±30
	


[bookmark: _Toc11630][bookmark: _Toc139989334][bookmark: _Toc140147516][bookmark: _Toc140181978][bookmark: _Toc140155159]4.4短管内衬法
4.4.1  短管内衬法内衬管可采用聚乙烯（PE）管、聚乙烯（PE）缠绕结构壁管\玻璃钢夹砂管、钢管等管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长度应满足可从井室进入管道的要求；
2  当采用承插式连接短管时，内衬管连接应采用防水密封橡胶圈，橡胶圈宜采用遇水膨胀密封材料。橡胶圈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橡胶圈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GB/T 21873和《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3部分：遇水膨胀橡胶》GB/T 18173.3 的有关规定的规定；
3  当采用聚乙烯（PE）管时，其管材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GB/T 13663.2的规定；
4  当采用聚乙烯（PE）缠绕结构壁管时，其管材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2部分：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B/T 19472.2的规定；
5  当采用玻璃钢夹砂管时，其管材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玻璃钢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GB/T 21238和行业标准《玻璃钢纤维增强塑料连续缠绕夹砂管》JC/T 2538的规定；
6  当采用钢管时，钢管的管材强度等级不应低于Q235，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的要求。
【条文说明】根据四川省实际应用情况，内衬管通常采用钢套管，可采用工厂预制管长500mm钢套管，管径略小于原有管道（缩径不大于10%，如d400可采用4mm厚d390钢管）；钢套管顶进完成后应进行加工一层内衬或套进一条防强酸、防强碱、耐腐蚀的其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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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宜采用硬聚氯乙烯（PVC-U）带状型材或不锈钢带增强硬聚氯乙烯（PVC-U）复合带状型材。
4.5.2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带状型材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bookmark: _Hlk199254456]1  型材内表面应光滑、平整、无裂口、凹陷和其他影响型材性能的表面缺陷，外表面应布设T型加强肋，内表面应喷码，喷码内容应至少包括实时米数、产品规格；
2  型材中不应含有可见杂质；
3  型材的最小内层壁厚不应小于1.5 mm；
4  每卷型材的长度不宜小于2000 m；
5  密封材料应与型材粘结牢固；
6  不锈钢带表面应无裂纹、麻面、凸泡、脱皮；
7  不锈钢带厚度应均匀，允许偏差为±0.05 mm。
【条文说明】型材外观可参考图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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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钢塑加强法型材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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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扩张法型材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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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机头行走法型材断面示意图
图4.5.2  型材断面示意
1—型材外表面T型肋；2—最小内层壁厚度；3—型材内表面；4—密封材料；5—不锈钢带
4.5.3  硬聚氯乙烯（PVC-U）带状型材性能应符合表4.5.3的规定。
表4.5.3  硬聚氯乙烯（PVC-U）带状型材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拉伸弹性模量（MPa）
	≥2000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1040.2，测试速度为（10±2）mm/min

	拉伸强度（MPa）
	≥35
	

	断裂伸长率（%）
	≥40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2部分：硬聚氯乙烯（PVC-U）、氯化聚氯乙烯（PVC-C）和高抗冲聚氯乙烯（PVC-HI）管材》GB/T 8804.2，测试速度为（5±2）mm/min

	弯曲强度（MPa）
	≥5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GB/T 9341，测试速度为（1±0.2）mm/min


4.5.4  不锈钢带材料性能应符合表4.5.4的规定。
表4.5.4  不锈钢带材料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弹性模量（GPa）
	≥193
	《金属材料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实验方法》GB/T 22315（静态法）

	材质
	不锈钢，Ni含量＞1%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YB/T 4396


[bookmark: _Toc138060753][bookmark: _Toc138060775][bookmark: _Toc138060777][bookmark: _Toc138060754][bookmark: _Toc138060751][bookmark: _Toc138060776][bookmark: _Toc138060752][bookmark: _Toc138060774][bookmark: _Toc138060798][bookmark: _Toc138060805][bookmark: _Toc138060799][bookmark: _Toc138060811][bookmark: _Toc138060794][bookmark: _Toc138060793][bookmark: _Toc138060796][bookmark: _Toc138060806][bookmark: _Toc138060815][bookmark: _Toc138060797][bookmark: _Toc138060812][bookmark: _Toc138060791][bookmark: _Toc138060803][bookmark: _Toc138060800][bookmark: _Toc138060810][bookmark: _Toc138060807][bookmark: _Toc138060792][bookmark: _Toc138060813][bookmark: _Toc138060809][bookmark: _Toc138060801][bookmark: _Toc138060808][bookmark: _Toc138060795][bookmark: _Toc138060814][bookmark: _Toc138060790][bookmark: _Toc138060802][bookmark: _Toc138060804]4.5.5  采用钢塑加强法工艺时，注浆材料中使用的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对于钢塑加强法工艺，内衬管道为独立结构管设计，管道自身强度高，注浆的作用仅仅为填充环形间隙，因而对浆液的强度没有要求。
4.5.6  采用机头行走工艺时，注浆材料性能应符合表4.5.6的规定。
表4.5.6  机头行走法注浆材料性能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28d抗压强度
	MPa
	＞3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30min截锥流动度
	mm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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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9254429]4.6.1  水泥基材料喷筑法所用水泥基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胶凝材料应为水泥；
2  材料应为工厂化生产、统一包装的干混砂浆；
3  材料在现场应只需加入适量的清水充分搅拌即可使用；
4  搅拌后的浆料应适宜泵送和喷筑；
5  材料应能直接在潮湿表面使用而不影响内衬与基体的粘结。
4.6.2  排水设施结构性修复用水泥基材料性能应符合表4.6.2的规定。
表4.6.2  排水设施结构性修复用水泥基材料性能
	项目
	单位
	龄期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凝结时间
	min
	初凝
	≤12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

	
	
	终凝
	≤360
	

	抗压强度
	MPa
	24h
	≥25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28d
	≥65
	

	抗折强度
	MPa
	24h
	≥3.5
	

	
	
	28d
	≥9.5
	

	静压弹性模量
	GPa
	28d
	≥30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拉伸粘接强度
	MPa
	28d
	≥1.2
	

	抗渗性能
	MPa
	28d
	≥1.5
	

	收缩性
	%
	28d
	≤0.1
	

	抗冻性（100次循环）
	%
	28d
	强度损失≤5
	

	耐酸性
	5%硫酸液腐蚀24h
	无剥落、无裂纹
	现行行业标准《水性聚氨酯地坪》JC/T 2327

	
	10%柠檬酸；10%乳酸；10%醋酸腐蚀48h
	
	


注：耐酸性检验用酸均为质量百分数。
4.6.3  喷筑修复用的无机防腐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4.6.3的规定，;其中，铝酸盐类水泥基材料中氧化铝含量不应小于15%，单质硫含量不应大于0.5%。
表4.6.3  无机防腐砂浆的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无机材料成分（%）
	≥97
	《干混砂浆物理性能试验方法》GB/T 29756

	凝结时间
	初凝（min）
	≥45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终凝（h）
	≤6
	

	抗压强度（MPa）
	12h
	≥8.0
	《水泥砂胶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1d
	≥12.0
	

	
	28d
	≥25.0
	

	抗折强度（MPa）
	1d
	≥2.5
	

	
	28d
	≥4.0
	

	浸水拉伸粘结强度（MPa）
	7d
	≥1.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JGJ/T 70

	抗渗压力（MPa）
	28d
	≥1.5
	

	耐5%硫酸腐蚀（点滴法24h）
	无起泡、无剥落、无裂纹、允许轻微变色
	《色漆和清漆耐液体介质的测定》GB 9274

	耐10%柠檬酸、10%乳酸、10%醋酸腐蚀
	
	《水性聚氨酯地坪》
JC/T 2327


注：当需要快速恢复通水时，可进行12h抗压强度测试。
4.6.4  喷筑修复用聚合物水泥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4.6.4的规定。
表4.6.4  聚合物水泥砂浆的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凝结时间
	初凝（min）
	≥45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终凝（h）
	≤12
	

	抗压强度（MPa）
	7d
	≥18.0
	《水泥砂胶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28d
	≥35.0
	

	抗折强度（MPa）
	7d
	≥6.0
	

	
	28d
	≥10.0
	

	浸水拉伸粘结强度（MPa）
	7d
	≥1.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JGJ/T 70

	收缩率（%）
	28d
	≤0.10
	


[bookmark: _Toc14279]4.7垫衬法
4.7.1  垫衬法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塑料衬垫和灌浆料。
【条文说明】塑料衬垫，又称速格垫。结构结合了热塑性塑料的优点（柔韧性、延展性、耐腐蚀）和混凝土的特点（强度高、刚性好）。塑料衬垫能够为混凝土结构的长期保护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而且它满足耐酸结构的最高要求。能够防止混凝土的劣化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除此之外还能防止泄漏和渗透，直接保护环境。灌浆料主要由水泥、专用外加剂，并辅以多种矿物改性组分和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配合组成。具有低水胶比、高流动性、零泌水、微膨胀、耐久性好的特点，施工时，直接加水搅拌使用。。
4.7.2  适用于排水管道修复的塑料衬垫的材质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偏氟乙烯（PVDE）及乙烯三氟氯乙烯共聚物（ECTFE）等。
4.7.3  生产塑料衬垫内层的原材料不得使用回收料。
4.7.4  塑料衬垫的产品分类及性能应符合表4.7.4的规定：
表4.7.4  塑料衬垫的产品分类及性能
	检验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PE
	PP
	PVDF
	ECTFE
	

	比重23℃
	g/cm3
	0.95±5%
	0.9±5%
	1.7±5%
	1.6±5%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测定第 1 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GB/T 1033.1

	屈服拉伸应力
	MPa
	≥20
	≥25
	≥25
	≥30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3 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GB/T 1040.3

	屈服伸长率
	%
	≥10
	≥10
	≥9
	≥5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3 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GB/T 1040.3

	断裂伸长率
	%
	≥400
	≥300
	≥80
	≥250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GB/T 8804.1

	弹性模量
	MPa
	≥600
	≥900
	≥200
	≥1600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3 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GB/T 1040.3

	球压入硬度
	MPa
	≥36
	≥45
	≥80
	/
	《塑料 硬度测定第一部分：球压痕法》GB/T 3398.1


4.7.5  塑料衬垫焊接时，仅允许削除其中一个搭接面上的锚固键。
4.7.6  塑料衬垫与原有管道间的灌浆料可选用水泥基灌浆料和环氧树脂灌浆料。
4.7.7  灌浆料的初凝强度与初凝时间应符合工程作业时间与模具支撑时间要求。灌浆料的终凝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要求。灌浆料的流动度应符合灌浆时间与灌浆距离的要求。
4.7.8  水泥基灌浆料的性能应符合表4.7.8的规定。
表4.7.8  水泥基灌浆料的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凝胶时间
	初凝时间
	≤100 min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终凝时间
	≤12 h
	

	流动度(mm)
	初始值
	≥340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30min
	≥310
	

	泌水率(%)
	
	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

	抗压强度(MPa)
	2h
	≥12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GB/T17671

	
	28d
	≥55
	

	抗折强度(MPa)
	2h
	≥2.6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GB/T17671

	
	28d
	≥10
	

	弹性模量（GPa）
	28d
	≥30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自由膨胀率（%）
	24h
	0~1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对钢筋锈蚀作用
	—
	对钢筋无锈蚀作用
	《水泥基灌浆材料》JC/T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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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9977335][bookmark: _Toc139979329][bookmark: _bookmark17][bookmark: _Toc139976896][bookmark: _bookmark18]4.8.1  点状原位固化法所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软管织物应选用耐化学腐蚀的玻璃纤维织物，规格宜为1050g/m2~1400g/m2；
2  采用常温固化树脂时，树脂的固化时间宜为1h~2h；
3  硅酸盐树脂性能指标宜符合表4.8.1的规定；
表4.8.1  硅酸盐树脂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固化剂密度（g/cm3）
	1.5～1.55
	《塑料 液体树脂 用比重瓶法测定密度》GB/T 15223

	树脂密度（g/cm3）
	1.2～1.27
	

	树脂粘度（mPa·s）
	150～600
	《粘度测量方法》GB/T 10247

	树脂不挥发物含量（%）
	≥99
	《胶粘剂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GB/T 2793


4  软管织物浸渍完成后应立即使用，或者应在规定的温度下存储，且不应受灰尘等杂物污染。
【条文说明】点状原位固化法目前有3种工艺，分别为常温固化局部修复、光固化局部修复、加热固化（热水固化、电热片加热固化）局部修复。目前国内95%以上采用常温固化，加热固化国内目前无应用。常温固化采用的树脂为双组分，A组分为聚氨酯，B组分为无机硅酸盐，国外习惯统称硅酸盐树脂。
4.8.2  修复后的内衬管短期力学性能应符合表4.2.6中玻璃纤维内衬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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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不锈钢双胀环应由不锈钢胀环和止水橡胶带构成。
4.9.2  不锈钢双胀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胀环应选用S304或S316号不锈钢；
2  胀环厚度不应小于5mm，宽度不应小于50mm；
3  胀环应满足设计要求。
4.9.3  止水橡胶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用耐酸碱、耐老化性能和耐候性好的三元乙丙橡胶，如果污水含有油类成分（尤其是矿物油、燃油等），选用丁腈橡胶更合适；
2  橡胶带宽度应按照设计要求制作，宜为300mm~400mm；橡胶带两侧应有不锈钢胀环压槽，压槽背面应有齿状止水条，止水条高度宜为8mm~10mm；
3  橡胶带表面应平整、无缺陷，性能及保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材料规范》GB/T 21873的规定；
4  保存期不应超过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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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不锈钢快速锁应由不锈钢套筒、橡胶套和锁紧结构部件构成。
4.10.2  不锈钢套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套筒应采用S304或S316不锈钢；
2  管径600mm及以下不锈钢套筒应由整片钢板加工成型；
3  管径600mm以上不锈钢套筒宜由2～3片不锈钢钢环片拼装而成。
4.10.3  橡胶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橡胶套应采用耐腐蚀三元乙丙橡胶，长期遇油类污染物，应采用丁腈橡胶；
2  橡胶套应为闭合式，橡胶套外部两侧应设有整体式密封凸台，性能及保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橡胶圈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GB/T 21873的规定；
3  保存期不应超过6个月。


[bookmark: _Toc13690]5 设计
[bookmark: _Toc11990]5.1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5.1.1  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设计前应调查原有管道的基本概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现场施工条件与施工环境。
【条文说明】原有管道的基本概况包括管道用途、直径、材质、埋深；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包括管道所处地基情况、覆土类型及其重度、地下水位等；现场环境主要包括：原有管道区域内交通情况以及既有管线、构（建）筑物与原有管道的相互位置关系及其他属性。
5.1.2  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原有管道地基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处理；
2  修复后管道的结构应满足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3  修复后管道的应满足过流能力要求；
4  修复后管道应满足管道维护管理要求。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修复更新工程的设计原则，原有管道地基不满足要求主要是指管道地基失稳或发生不均匀沉降的情况。
5.1.3  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可按附录A确定。
5.1.4  相同直径并且管道转角符合本规程附录A规定的管道，可按同一个修复段进行设计，否则应按不同管段进行设计。
5.1.5  非开挖管道修复更新工程所用管材直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内衬管的内径不宜小于原有管道内径的90%；
2  折叠内衬法内衬管外径应与原有管道内径相一致，缩径内衬法内衬管复原后应与原有管道形成紧密贴合；
3  原位固化法所用软管外径应与原有管道内径相一致。
[bookmark: _Toc3356]5.2内衬管设计
5.2.1  采用玻璃纤维、针状毛毡、PE或PVC-U作为原位固化法的内衬管进行管道半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最小壁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壁厚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5.2.1-1）

                        （5.2.1-2）


 或            （5.2.1-3）
式中：t——内衬管壁厚（mm）；
DO——内衬管管道外径（mm）；
K——圆周支持率，推荐取值为7.0；
EL——内衬管的长期弹性模量（MPa），宜取短期模量的50%；
C——椭圆度折减系数；
P——内衬管管底地下水压力（MPa），地下水位的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结构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2中的有关规定；
N——安全系数，取2.0；
μ——泊松比，原位固化法内衬管取0.3，PE内衬管取0.45；
q——原有管道的椭圆度（%），可取2%；
DE——原有管道的平均内径（mm）；
Dmin——原有管道的最小内径（mm）；
Dmax——原有管道的最大内径（mm）。
2  当内衬管管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时，原位固化法内衬管SDR不应大于100，PE内衬管SDR不应大于42。
3  当内衬管椭圆度不为零时，内衬管的壁厚除应满足式（5.2.1-1）外，其最小值不应小于下式计算结果：

           （5.2.1-4）

                （5.2.1-5）
式中：SDR——管道的标准尺寸比；
σL——内衬管材的长期弯曲强度（MPa），宜取短期强度的50%。
5.2.2  采用玻璃纤维、针状毛毡、PE或PVC-U作为原位固化法的内衬管进行管道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最小壁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壁厚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5.2.2-1）

              （5.2.2-2）

                      （5.2.2-3）

                       （5.2.2-4）
式中：qt——管道总的外部压力（MPa），包括地下水压力、上覆土压力以及活荷载；
Rw——水浮力系数，最小取0.67；
B′——弹性支撑系数；
ES′——管侧土综合变形模量（MPa），应按地勘报告提供的数值确定，如无相关参数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规定确定；
Hw——管顶以上地下水位高（m）；
γ——土的重度（kN/m3）；
H——管道敷设深度（m）;
HS——管顶覆土厚度（m）；
WS——活荷载（MPa），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规定确定。
2  内衬管最小壁厚还应满足下式规定：

                       （5.2.2-5）
式中：E——内衬管初始弹性模量（MPa）。
3  结构性修复内衬管的最小厚度还应同时满足公式（5.2.1-1）和（5.2.1-4）的要求。
5.2.3  采用PVC-U、PE作为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内衬管时，刚度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内衬管贴合原有管道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半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最小刚度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5.2.3-1）

                     （5.2.3-2）
式中：EL——内衬管的长期弹性模量（MPa）；
I——内衬管单位长度管壁惯性矩（mm4/mm）；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DN——内衬管平均直径（mm）；
K——圆周支持率，推荐取值为7.0；
h——带状型材高度（mm）；
——带状型材内表面至带状型材中性轴的距离（mm）；
μ——泊松比，取0.38。
2  采用内衬管不贴合原有管道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半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与原有管道间的环状空隙应进行注浆处理，且内衬管最小刚度系数应按下列式计算：

                    （5.2.3-3）


               （5.2.3-4）

式中：φ——未注浆角度，如图5.2.3所示。
K1——与未注浆角度φ相关的系数，K1取值与未注浆角度的关系应符合表5.2.3的规定。
[image: ]
图5.2.3 未灌浆角度示意图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1—原有管道；2—浆体；3—螺旋缠绕内衬管；4—未注浆角度
表5.2.3  K1取值与未注浆角度的关系
	2φ(°)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K1
	51.5
	25.76
	17.18
	12.9
	10.33
	8.62
	7.4
	6.5
	5.78

	2φ(°)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K1
	5.22
	4.76
	4.37
	4.05
	3.78
	3.54
	3.34
	3.16
	3.0



3  当采用内衬管贴合原有管道机械制螺旋缠绕法结构性修复时，最小刚度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5.2.3-5）
4  当采用内衬管不贴合原有管道机械制螺旋缠绕法结构性修复时，应对环状空隙内进行注浆，当不考虑注浆结构的贡献时，可按公式（5.2.3-5）进行计算，当考虑考虑注浆结构的贡献时，应确认内衬管、注浆体和原有管道组成的复合结构能承受作用在管道上的总荷载；
5  当采用机械制螺旋缠绕内衬法进行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最小刚度系数ELI还应同时满足公式（5.2.3-1）的要求。
[bookmark: _Toc273342557][bookmark: _Toc194939345][bookmark: _Toc23530][bookmark: _Toc303695519][bookmark: _Toc335228766]5.3水力计算
5.3.1 管道过流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1  当管道内没有完全充满流体时，其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5.3.1-1）
式中：Q——管道的流量（m3/s）；
R——水力半径（m）；
S——管道坡度；
ne——原有管道的粗糙系数。
2  当管道中充满流体时，其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5.3.1-2）
式中：Q——管道的流量（m3/s）；
DE——原有管道平均内径（m）；
【条文说明】该条规定了管道过流量的计算公式，管道内衬修复后，过流断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但是内衬管的粗糙系数较原有管道小，因此管道经内衬修复后的过流量一般可以满足原有管道的设计流量要求，或者大于原有管道的设计流量。
5.3.2  修复后管道的过流能力与修复前管道的过流能力的比值应按下式计算：

                      （5.3.2）
式中：B——管道修复前后过流能力比；
ne——原有管道的粗糙系数；
DI——内衬管管道内径（m）；
nl——内衬管的粗糙系数。
5.3.3  部分管材的粗糙系数可按表5.3.3取值。
表5.3.3  粗糙系数  
	管材类型
	粗糙系数 n

	原位固化内衬管
	0.010

	PE管、PVC-U管
	0.009

	螺旋缠绕内衬管
	0.010

	玻璃钢管
	0.009~0.01

	混凝土管
	0.013~0.014

	砖砌管
	0.016

	陶土管
	0.014

	砂浆喷涂（抹面）
	0.013~0.014

	砂浆喷涂（不抹面）
	0.015


注：本表所列粗糙系数是指管道在完好无损的条件下的粗糙系数。如果管道受到腐蚀或破坏等，其粗糙系数会增加。
[bookmark: _Toc303695520][bookmark: _Toc194939346][bookmark: _Toc335228767][bookmark: _Toc6285]5.4工作坑设计
5.4.1  当需开挖工作坑时，工作坑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坑宜布置在管道变径、转角或检查井处。
2  工作坑不宜设置在道路交汇口、医院出入口、消防站出入口处等人流密集场所；
3  工作坑的范围应避开地上建筑物、架空线、地下管线或其它构筑物；
4  当工作坑的设置方案涉及地铁、铁路或油气管线等安全防护范围时，应征得产权部门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条文说明】考虑到工作坑的开挖对周围建筑物及构筑物安全、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以及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设计对工作坑位置的特殊要求制定本条。
5.4.2  工作坑的大小应满足施工空间的要求。当采用连续管道穿插法施工时，进管工作坑如图5.4.2设置，其最小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5.4.2）
式中：L——工作坑长度（m）；
H——管道敷设深度（m）； 
R——管材许用弯曲半径（m），且R ≥25DO；
DO——内衬管外径（m）。
[image: ]
图5.4.2  连续管道进管工作坑布置示意图
1—内衬管；2—地面滚轮架；3—防磨垫；4—喇叭形导入口；5—原有管道
5.4.3  工作坑采用放坡开挖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进行放坡设计；工作坑采用支护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进行支护设计。
[bookmark: _Toc30124]5.5检查井
5.5.1  对于已经出现下沉的检查井，应对检查井基础进行加固处理，并对已探明的井外空洞进行填充。
5.5.2 检查井内衬修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既有检查井预处理应满足检查井修复工艺需要；
2 修复后检查井应能满足承载力、防渗、防腐等方面的要求；
3 修复后的检查井应满足其相应的使用功能；
4 修复后的检查井应满足维护管理要求。
5.5.3 检查井进行修复时，检查井的内衬厚度应根据检查井的规格、埋深以及损坏程度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闭水要求时水泥砂浆内衬厚度不应小于 20 mm；
2 采用无机防腐砂浆材料对检查井进行防腐修复时，内衬厚度不宜小于20 mm。
【条文说明】检查井非开挖修复设计可参考《排水检查井非开挖修复工程技术规程》T/CECS 1333-2023第4章内容。



[bookmark: _Toc15019]6 施工
[bookmark: _Toc22090]6.1一般规定
6.1.1 施工单位在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应遵循有关施工安全、劳动防护、防火、防毒的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2 应查明施工界域内地下既有管线等构（建）筑物、施工影响范围内的交通情况与拟修复管道的相互位置关系；当和相关地下管线等构（建）筑物相互影响较大时，应与其管理单位进行资料交底；当施工占用影响交通时，应编制交通疏导方案；
3 应根据拟修复管道的竣工资料、相关勘察资料，现场复测管道破损和检查井病害、地质和地下水情况；
4 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执行，有变更时需办理变更审批； 施工设备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选用，并应有总体布置方案，对于不宜间断的施工方法，应有满足施工要求备用的动力和设备； 雨水管道宜在非雨季施工，污水管道应结合施工条件和管道服役状态等因素，选择非交通高峰时段施工；
5 应遵循现行《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及施工安全作业指南（试行）》管理要求执行。
6.1.2 工程所用管节、半成品、构(配)件等原材料在贮存、运输、保管和施工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损坏、锈蚀或变质，不应影响修复后的材料性能；
2 必须进行进场验收并妥善保管。进场验收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检，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1.3 当管道内需采取临时排水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对原有管道进行封堵；
2 当管堵采用充气管塞时，应随时检查管堵的气压，当管堵气压降低时应及时充气；
3 当管堵上、下游有水压力差时，应对管堵进行支撑，管径大于800mm的管道，宜采用固定式封堵；
4 当管堵需要长期使用时，应在上游增设1道管堵；
5 临时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应能确保各修复工艺的施工要求；
6 污水应合规处置，不得随意排入自然水体。
【条文说明】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一般都需采取临时排水措施，《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 68中对排水管道的封堵顺序、管塞的类型、以及相应的安全措施进行了规定。
对于不容许水流存在的修复更新工艺，如原位固化法，临时排水设施的能力应根据原有管道中的水量确定，且应抽干修复管段中的污水；对于容许一定水流存在的修复工艺，如机械制螺旋缠绕法，临时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可适当减小，且不必抽出修复管段中的污水。局部修复时管道内水位不应超过管道内径的10%，必要时应按本条规定采取临排措施。
6.1.4 管道修复完成后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管道端口、接口及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处进行密封、防腐处理。如不能及时连接，应采取保护措施；
2 对修复管段内施工垃圾进行清理,保证无异物残留。 
6.1.5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检验、记录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质量检验、验收中使用的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应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2 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应记录；
3 施工完成后，采用人工巡视检查、电视检测（CCTV）或断面轮廓扫描检测的方法（一种或多种组合）进行内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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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修复工程施工前，应根据管道状况、修复工艺要求对原有管道进行预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处理后的管道内应无沉积物、垃圾及其他障碍物，不应有影响施工的积水和渗水现象；
2管道内表面应洁净，应无影响内衬修复的附着物、尖锐毛刺、凸起物、台阶现象；
3当采用局部修复法时，原有管道待修复部位及前后0.5m范围内的管道内表面应洁净，不得有附着物、尖锐毛刺和凸起物；
4预处理不得对管道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破坏。
【条文说明】 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施工前应对原有管道进行预处理，预处理措施包括管道清洗、障碍物的清除、管道止水封堵、缺陷处理、土体注浆、裂缝嵌补等。
6.2.2管道变形或破坏严重、接头错位严重的部位，应按设计要求和施工方案进行预处理。
6.2.3原有管道地下水位较高，渗、漏水严重时，应通过注浆等措施对漏水点进行止水或隔水处理。
6.2.4内衬施工前，应由设计人员、监理人员及建设单位管理人员对预处理后的管道进行现场检查，并应保存影像、文字等资料作为隐蔽验收依据
6.2.5管道宜釆用高压水射流进行清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道应经试喷后确定合适压力，然后方可整段清洗；
2水流压力不得对管壁造成剥蚀、刻槽、裂缝及穿孔等损坏，当管道内有沉积碎片或碎石时，应防止碎石弹射而造成管道损坏；
3存在塌陷或空洞管段，不得用高压水流冲洗暴露的土体；
4当管道直径大于800mm时，可采取人工进入管内进行高压水射流清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压水射流清洗作业安全规范》GB 26148及《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2009的相关规定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常用的管道清洗技术主要有高压水射流清洗、绞车清洗、清管器清洗、化学清洗等。其中高压水射流清洗是目前国内外排水管道清洗的主要方法,国内应用多且成熟。存在塌陷或空洞管段，若采用高压水射流冲洗，会导致管道破坏加剧，故规定不得采用高压水射流冲洗。
6.2.6 检查井进行内衬修复前应进行预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清洗时应采取措施，避免井壁掉落的大块硬质杂物被冲入管道内：
2 检查井清洗后暴露出的凹陷、孔洞和裂缝等缺陷应进行填充：
3 井壁处理后应无污泥、垃圾、油脂及有机涂层等附着物，井壁上的腐蚀层应清除干净。
6.2.7釆用障碍物软切割技术清除管道内大体积固体拥堵物时，常见障碍物切割的射水压力可按表6. 2. 7取值。
表6. 2.7常见障碍物切割的射水压力
	障碍物类型
	射水压力（MPa）

	淤泥、疏松岩层
	10

	轻度燃油残留质、铝质物体
	21

	疏松混凝土、砂石和泥土层、疏松漆层锈层
	32

	管内混凝土、铸铁件模型、石灰层、石化垢层
	42〜70

	混凝土、石灰石、厚层煤渣
	70〜105


6.2.8管道清洗产生的污水和污物应从检查井内排出，污物处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污水应合规排放至规定地点。
6.2.9管道内壁结构受损时应对内壁进行修补。管道内壁有附着物时，应清洗露出管道内壁，并不得损坏管道结构。
6.2.10管道采用内衬钢管处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管道材料、破损情况、地层条件、渗漏水状况以及管道检测与评估结果确定预处理方案；
2 对混凝土等非高分子化学建材管道，内衬钢管安装前应对管道受损部位采用注浆止水并采用不低于原管道混凝土强度的环氧砂浆进行补强预处理；
3 对高密度聚乙烯（HDPE）等高分子化学建材管道，内衬钢管安装前应对管道漏水、流砂等受损部位釆用注浆止水及管道整形预处理；
4 钢管与钢筋混凝土管之间的空隙应采用水泥砂浆或灌浆料填充密实；
5 釆用内衬钢管后，管道的断面损失不宜超过10%。
6.2.11管道预处理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6.2.11的规定。
表6.2.11管道预处理的技术要求
	非开挖修复方法
	技术要求

	原位固化法
	管道表面应无明显附着物、尖锐毛剌及凸起物

	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管道内应无漏水，管道表面应润湿和粗糙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管道内应无沉积、结垢和障碍物，水深不应超过管径的20%

	垫衬法
	管道内应无沉积、结垢和障碍物

	热塑成型法
	管道内应无沉积、结垢和障碍物，基面应平整圆顺

	管片内衬法
	管道内应无沉积、结垢和障碍物

	不锈钢双胀环法
	管道内应无明显沉积、结垢和障碍物，待修复部位前后
500mm内的管道表面应无明显附着物、尖锐毛刺及凸起物

	不锈钢快速锁法
	

	点状原位固化法
	


注：1预处理后化学管道内径变形率（化学管道内径/原有管道设计内径）不大于4%；
2各种方法预处理具体要求见本规程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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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翻转式原位固化法可采用水压或气压的方法将软管翻转置入原有管道，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翻转时应将软管的外层防渗塑料薄膜向内翻转成内衬管的内膜;
2 翻转压力应控制在使软管充分扩展所需最小压力和软管所能承受的允许最大压力之间,应能使软管翻转到管道的另一端；
3 翻转过程中宜用润滑剂减少翻转阻力,润滑剂不得对软管和相关施工设备产生不良影响:
4 翻转完成后软管伸出原有管道两端的长度应满足施工及取样要求。
6.3.2干软管的树脂浸渍及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浸渍树脂时用于抽真空、搅拌、传送碾压的设备应齐全、性能良好，并符合批准后的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2 浸渍树脂宜在室内完成，应采取避光，降温等措施。室内温度不应高于30℃，树脂应能在热水、热蒸汽作用下固化，且初始固化温度应低于60℃；
3 浸渍前应对软管进行检测，确认干软管无破损；
4 干软管应在抽成真空状态下充分浸渍树脂，且不得出现气泡；
5 在浸渍干软管之前应计算树脂的用量，树脂的各种成分应进行充分混合，实际用量应比理论用量多5%～15%；
6 树脂和添加剂混合后应及时进行浸渍，当不能及时浸渍时，应将树脂避光冷藏，冷藏温度和时间应根据树脂本身的稳定性和固化体系来确定；
7 整平、碾压湿软管时应匀速，并确定碾压厚度在设计范围内，且应控制干斑、气泡、厚度不匀、褶皱等缺陷的出现；
8 湿软管应根据气温、运输距离和时间等情况确定存储和运输方法，存储和运输温度宜不高于20℃；存储和运输过程中应记录材料所处环境的温度和时间。
9 湿软管在贮运和装卸过程中应避免与硬质、尖刺物体发生刮擦、碰撞。
6.3.3翻转完成后应采用热水或热蒸汽对湿软管进行固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水供应装置和蒸汽发生装置应装有温度测量仪，固化过程中应对温度进行跟踪测量和监控；
2 在修复段起点和终点，距离端口大于300mm处，应在湿软管与原有管道之间安装监测管壁温度变化的温度感应器；
3 热水宜从标高较低的端口通入，蒸汽宜从标高较高的端口通入；
4 固化温度应均匀升高，固化所需的温度和时间以及温度升高速度应根据树脂材料说明书的规定调控，并应根据修复管段的材质、周围土体的热传导性、环境温度、地下水位等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5 固化过程中湿软管内的水压或气压应能使湿软管与原有管道保持紧密接触，并保持该压力值直到固化结束；
6 可通过温度感应器监测的树脂放热曲线判定树脂固化的状况。
6.3.4固化完成后内衬管的冷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将内衬管的温度缓慢冷却，热水宜冷却至38℃以下；蒸汽宜冷却至45℃以下；冷却时间应符合树脂材料说明书的规定；
2 采用常温水或空气替换内衬管内的热水或蒸汽进行冷却，替换过程中内衬管内不得形成负压；
3 应待冷却稳定后进行后续施工；
4 固化完成后内衬管内表面应无气泡、拉丝等状况，避免影响内衬管的结构稳固及管道内壁粗糙度。
6.3.5内衬管与原有管道之间应充填树脂混合物进行密封，且树脂混合物应与湿软管的树脂材料相同。
6.3.6翻转式原位固化法应做好材料生产、施工过程中的记录和检验，主控因素如表6.3.6所示。
表6.3.6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材料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主控因素
	工序
	主控因素

	压料
	树脂和固化剂种类和用量、湿软管浸渍停留时间和使用长度，温度

	存储
	温度、时间

	运输
	温度、时间

	翻转
	温度、时间、压力

	固化
	温度、时间、压力

	冷却
	温度、时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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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拉入软管之前应在原有管道内铺设垫膜,垫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垫膜应置于原有管道底部；
2 垫膜应覆盖大于 1/3 的管道周长；
3 垫膜应在原有管道两端进行固定。
6.4.2湿软管的储存和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软管材料应附有测试合格的检测报告；
2 紫外光固化玻纤湿软管应在避光、适宜的温度环境下存储和运输，应符合生产厂商的要求。
3 在运输、装卸和保管过程中，不得损坏湿软管材料。
6.4.3湿软管拉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拉入前，应检查垫膜，不得磨损或划伤湿软管，并应准备好分散拉力用的万向吊环；
2 应沿管底的垫膜将湿软管平稳、缓慢地拉入原有管道，牵引速度和牵引力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数值而定，拉入内衬软管的速度不应大于5m/min；
3 拉入的拉力不应大于湿软管承受的最大拉力；
4 湿软管两端端口伸出原有管道的长度应符合表6.4.3-1要求；
表6.4.3-1湿软管两端端口分别伸出长度
	湿软管管径
	端口分别伸出长度

	Dr≤500mm
	≥500mm

	500＜Dr≤800mm
	≥800mm

	Dr＞800mm
	≥1000mm


5 湿软管拉入过程中控制的最大拉力宜符合表6.4.3-2中规定；
表6.4.3-2湿软管承受的最大拉力
	管径×壁厚（mm）
	最大拉力（kN）

	DN300×4
	40

	DN400×5
	55

	DN500×6
	100

	DN600×6
	125

	DN700×8
	190

	DN800×8
	225

	DN1000×10
	340

	DN（1200～1600）×12
	500


注：其它壁厚的产品，也宜按同管径的参数控制。
6 湿软管拉入原有管道之后，宜对折放置在垫膜上。
【条文说明】本条参照《Standard Practice for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Pipelines and Conduits by the Pulled in Place Installation of 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GRP) Cured-in-Place Thermosetting Resin Pipe (CIPP)》 ASTM F2019 对软管的拉入作了规定，保证软管比原有管道长 300mm~600mm，是为了安装进入口集合管，其在固化过程中安装温度压力传感器，图 6.4.3 为软管拉入后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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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3 软管拉入示意图
1—固化后内衬管；2—端口固定装置；3—拉人后的软管； 4—垫膜； 5—原有管道； 6—压缩空气
6.4.4湿软管的扩展应采用压缩空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扎头安装在湿软管端部准确位置，并应将护套、湿软管与扎头绑扎牢固；
2 充气装置扎头和测压管宜安装在湿软管入口端，且应装有控制和显示压缩空气压力的装置；
3 充气前应检查湿软管各连接处的密封性，湿软管末端宜安装调压阀；
4 压缩空气压力应能使湿软管充分膨胀扩张紧贴原有管道内壁，压力值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设定。
6.4.5采用紫外光固化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紫外灯安装应避免损伤内膜，大于DN800 的管道应设置空气锁/空气闸；
2 压力应根据内衬管的管径与壁厚，按湿软管内衬生产商所给出的参数表选用，压力达到参数表规定的压力时，应保持不少于10min；
3 应按湿软管内衬生产商提出的产品要求采用紫外光灯架型号、功率、数量以及固化巡航速；
4 固化巡航时，应测量湿软管内表面上软管内衬固化时的温度；
5 湿软管固化完成后，应缓慢降低管内压力至大气压，降压速度不大于0.01MPa/min。
6.4.6 紫外光原位固化应做好湿软管拉入长度、扩展压缩空气压力、湿软管固化温度、时间和压力、紫外灯的巡航速度、内衬管冷却温度、时间、压力等内容的记录和检验。
【条文说明】紫外光固化工艺采用的树脂体系是光固化树脂体系，紫外光的吸收率决定着树脂固化效果，内衬管管径越大、壁厚越厚越不利于树脂的固化，因此应通过合理控制紫外光灯前进速度使树脂充分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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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采用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时，应对管片内衬管和原有管道之间的空隙进行注浆填充。
6.5.2 管片内衬法施工应包括管内清洗、组装结构增强材料、模块拼装、模块搬运、管道拼装、支管开孔、设置支撑、注浆撤除支撑、管口处理等步骤。
6.5.3 当采用人工进入管道内进行施工时，管内水位不得超过管道垂直高度的30%和500mm。地面人员应保持同井下人员之间的联络。同时应满足《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和《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及施工安全作业指南 (试行)》等规定。
6.5.4 将管片通过检查井运入管内。管片下井和管内运输过程中，管内人员不得站在运输物下方，以确保安全。
6.5.5 采用人工或机器的方法在管内将管片拼装成一体。管片与管片之间采用连接键或焊接连接时，应注入密封胶和粘结剂，确保水密性。
6.5.6 管片连接完成后，注浆之前，应对管道进行支护工作，以确保安全。
6.5.7 管片拼装完成后对原有管道与既有管道之间填充砂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注浆材料应具有抗离析，抗膨胀、抗开裂等性能，宜满足表6.5.7的规定；环境温度（高温或低温）会显著影响砂浆的流动性、凝结时间、强度发展及与基层的粘结性。需针对性调整配合比、施工工艺及保护措施，确保填充密实、无空鼓开裂，且后期强度达标；
表6.5.7注浆材料性能
	性    能
	指    标

	抗压强度等级
	＞C30

	流动度（mm）
	＞270


2 注浆时，注浆压力应随时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节，必要时可根据材料的承载能力分次进行注浆，并且需对每次注浆进行制作试块试验；
3 注浆泵应采用可调节流量的连续注浆设备（最大50L/min）；
4 最终注浆阶段的注浆压力不应大于0.02MPa，流量不应大于15L/min；
5 注浆完毕后，应按导流管中流出的砂浆比重确认注浆结束。
6.5.8 注浆结束后，应对注浆口及管口进行处理。应在保持原管长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管口处理，管口应平滑完整。
6.5.9 施工过程中应对路面交通、井下封闭空间作业、设备起吊的操作、井下作业水流等采取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12532]6.6短管内衬法
6.6.1 内衬管可通过牵引、顶推或两者结合的方法置入原有管道中。动力设备牵引、顶推速度与内衬管送入原有管道应配合同步，内衬管道受力应与管道轴线重合或平行。
6.6.2 内衬管穿插时，应对原有管道端口、牵引或顶推连接端、内衬传送接触部位采取保护措施，不得损伤内衬管。
6.6.3 短管内衬采用聚乙烯（PE）管时，连接断面应采用倒榫子母口形式或其他可以保证接口密封的形式。其它管材接口型式按4.4.1执行。
6.6.4 不连续内衬管（短管）穿插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顶推或牵拉时应匀速、可控；一个施工管段宜在同一连续作业时段内完成；
2 顶推或牵拉时最大作用力不应大于内衬管的设计压力或拉力以及接口的允许最小拉力，无设计值时最大顶推或牵拉力不应大于内衬管允许压力或拉力的 50%；
3 内衬管道顶推或牵拉就位应考虑应力变形和热胀冷缩的变形量；就位后宜经过 24h 的应力恢复后方可进行后续操作；
4 顶推作业应保证形成的内衬管平顺，不宜出现“蛇形”变形和起伏；
5 接口连接时，连接方式和操作应符合设计、工艺或加工厂家的要求。
6.6.5 穿插管工艺带水作业时，水位和流速应根据作业安全和修复质量要求确定。
6.6.6 内衬管穿插完成后，应将管道两端切割整齐，在修复管道端部处应对原有管道和内衬管之间的环状间隙进行密封处理。
6.6.7 内衬管与原管道的环状间隙注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注浆材料的性能应满足相关要求；
2 注浆前应采取保护措施避免浆液泄漏进入支管或从注浆孔、内衬接头处泄漏；注浆后应密封注浆孔，并对管道端口进行处理，使其平整；
3 注浆压力应小于内衬管可承受的外压力；如条件不能满足时，应对内衬管进行支护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4 浆液应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并应满足固化过程收缩量小、放热量低的要求；
5 注浆应饱满、无空隙，并不得造成内衬管的移动和变形；每一作业管段的注浆均应一次完成。
6.6.8 施工中应同步完成包括牵引或顶推力大小和速度、内衬管长度和拉伸率、就位后静置时间、内衬管与原有管道间隙注浆量等相关记录和检验。
6.6.9 原有管道内影响内衬施工的障碍宜采用专用工具或局部开挖的方式进行清除。
6.6.10 原有管道预处理完成后，应采用电视检测（CCTV)设备进行管道内部视频检测，并保存影像资料。
6.6.11 混凝土后背及设备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保护井墙的混凝土后背厚度不应小于15cm ，后背平面尺寸应能满足最大顶力的需要；顶镐应与混凝土后背贴实紧密，保证受力均匀；
2 油管与顶镐、油压泵连接牢靠，顶进前进行试机，确保顶镐伸缩自由，具备足够的牵引和推力；
3 辅助工具的要求及使用：切实保证提高施工质量，且不会对管道产生损伤和破坏，经评估鉴定后方可使用。
6.6.12 管道推进、管口拼接及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在无水的条件下进行作业；
2 推顶（牵拉）内衬短管时，应对短管末端放置硬橡胶挡板对管口进行保护，顶镐应缓慢匀速推进；
3 应在每个子口的规定位置安装遇水膨胀止水胶圈一道，并将子母口擦拭干净， 满涂密封胶，保证管口完全密封；
4 井段更新完成后，将工作井与目标井的管端进行切削处理，并将管口打磨光滑，使用速凝水泥对环形间隙进行密封，并在管顶预留注浆孔、出浆孔。
6.6.13 环状间隙注浆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严格控制浆液配比，注浆压力不应大于 0.4Mpa；
2 注浆后的环形间隙应充满，无松散、空洞等现象；
3 注浆完成后应对两端端口进行封闭处理，保证封口平滑、密封良好。
[bookmark: _Toc10046]6.7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bookmark: OLE_LINK3]6.7.1 螺旋缠绕工艺带水作业时，管道内水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内水深不宜超过300mm；
2 水流速度不宜超过0.5m/s；
3 充满度不宜超过50%。
【条文说明】机械制螺旋缠绕法具有可带水作业、占地面积较小、组装便捷、施工速度快、施工机动灵活等优点，适合在复杂地理环境下施工，适合长距离的管道修复。
6.7.2 扩张法螺旋缠绕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旋缠绕设备应固定在起始检查井中，且设备轴线应与管道轴线一致；
2 内衬管的缠绕成型及推入过程应同步进行，直到内衬管到达目标工作坑或检查井；
3 内衬管缠绕过程中，应在主锁扣和次锁扣间放置钢丝并在主锁扣中注入密封剂和胶粘剂；
4 内衬管在扩张前应将端口固定；
5 扩张工艺的钢丝抽拉和螺旋缠绕操作应同步进行，直至整个施工段内衬管扩张完毕；
6 扩张前应在管两端的环形间隙内注入聚氨酯发泡胶，扩张完成后应对端头和检查井用快干水泥进行抹平。
6.7.3 钢塑加强法螺旋缠绕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旋缠绕设备应固定在起始检查井中，且设备轴线应与管道轴线一致；
2 内衬管的缠绕成型及推入过程应同步进行，直到内衬管到达目标工作坑或检查井；
3 内衬管缠绕过程中，钢带应同步安装在带状型材外表面，并应与型材公母锁扣处嵌合牢固；
4 当型材截断后进行再连接时，焊缝翻边应均匀，焊接应牢固。
【条文说明】公母锁扣处嵌合应牢固，如图6.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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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3 公母锁扣处嵌合牢固
6.7.4 机头行走法螺旋缠绕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旋缠绕设备安装在管道内时，设备轴线应与原有管道轴线对正；
2 可通过调整螺旋缠绕设备获得所需要的内衬管直径；
3 螺旋缠绕设备的缠绕与行走应同步进行；
4 螺旋缠绕作业应平稳、匀速进行，锁扣应嵌合、连接牢固；
5 当型材截断后再连接时，应通过自带的钢片插人另一边型材完成。
6.7.5 螺旋缠绕法所用缠绕机应能在地面拆分、井下组装。
6.7.6 内衬管两端与原有管道间的环状空隙应进行密封处理，且密封材料与内衬管道相兼容。
6.7.7 当原管道内部已有内衬管道、原管道内有弯曲、错台等导致缠绕管无法到达接收检查井时，可以在原管道中间进行对接，对接时两段管道的距离不应超过20cm，对接处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
6.7.8 螺旋内衬管道贴合原有管道的环状空隙宜进行注浆处理，内衬管不贴合原有管道的环状间隙应进行注浆处理，注浆工艺应符合本规程6.6.7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螺旋内衬管道贴合原有管道，由于设计是由内衬管完全承受荷载，因此可不进行注浆处理;当内衬管不贴合原有管道时，必须对环状间隙进行注浆处理，将内衬管、注浆体和原有管道作为复合管结构。当内衬管不足以承受注浆压力时，注浆前应对内衬管进行支护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6.7.9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施工应对缠绕和行走速度、主锁口密封剂和次锁口胶粘剂注入量、内衬管与原有管道间隙注浆量等进行记录和检验。
[bookmark: _Toc13859]6.8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6.8.1水泥基材料喷筑法按工艺可分为离心喷筑和人工喷筑两种方式，离心喷筑法可用于DN300~DN3000的圆形管道及检查井井壁的修复；人工喷筑法可用于人能进人的管道、检查井、各类箱涵、砼室等各类断面形式结构的修复。
6.8.2进入施工现场水泥基材料应符合设计规定，内衬材料进场应附有出厂检测报告；当单项工程材料用量≥10t时，应对进场材料按表4.6.1进行抽样复检。
6.8.3 应按材料供应商推荐的水灰比搅拌内衬浆料，拌料用水应为洁净的清水，搅拌时间不宜少于3min；搅拌好的浆料应在45min内使用完，超过使用期的浆料严禁再次使用。
6.8.4喷筑施工前，应保证基底处于湿润状态、不得有明显水滴或流水；当环境温度高于35℃时，应采取降温措施；当环境温度低于0℃时，不宜进行喷筑施工或应采取保温措施。
6.8.5 采用离心喷筑法修复管道时，应按如下步骤实施：
1 将旋喷器在机架固定后，连接料管和气管，摆设在待修复管段的末端部位，调整旋喷器轴线高度;根据管道尺寸及砂浆的泵送排量，调节旋喷器的旋转速度，确保喷筑到管道内壁的砂浆内衬均匀、平整。
2根据管道直径，选用适宜的砂浆泵排量及旋喷器行走速度，控制每层喷筑厚度满足设计要求，单层厚度宜在10~20mm；当设计厚度大于10mm时，可分多层喷筑。
6.8.6 采用人工喷筑法修复检查井或管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调节喷筑气压和浆量，浆料应均匀分散喷出；
2 合理控制喷枪与基面距离，喷枪移动规律、平稳；
3 可一次或分多次喷筑到设计厚度，但厚度超过20mm时，应多次完成；
4 喷筑完成后，可根据要求将喷筑层进行压抹，但同一部位不得反复压抹。
6.8.7 采用水泥基材料喷筑法修复，砂浆内衬的最小厚度不应小于10mm；水泥基材料施工完成后6h内不宜受激烈的水流冲刷，且应在无风、潮湿的环境下养护，以免因水分过快蒸发造成内衬开裂；在施工过程及施工后的24h内，砂浆内衬不应结冰。
6.8.8 水泥基砂浆喷筑法施工应做好砂浆、水及添加剂用量、搅拌时间、搅拌温度、喷筑次数、喷筑厚度、养护时间等记录。
[bookmark: _Toc12762]6.9垫衬法
6.9.1衬垫及灌浆材料的运输与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衬垫与气囊在运输、装卸与贮存的过程中，应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火源、与硬质、尖锐物体发生刮擦、碰撞；
2 灌浆材料在运输与贮存时应远离潮湿环境，保持干燥，贮存期不应超过6个月。
6.9.2 衬垫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衬垫安装前应对衬垫的外观质量、规格进行检查；
2 衬垫牵拉前应用无纺布类材料将衬垫端头包裹保护，防止牵拉时损坏；
3 衬垫牵拉速度不宜超过5m/min；
4 进入管道的衬垫应保持平整，不得扭曲；
5 衬垫拉入到原管道后，两端应各伸出原管道50mm-100mm；
6 采用气囊作灌浆支撑时，气囊可与衬垫同时牵拉进入管道；
7 衬垫内端应与原管道固定密封，并安装灌浆管、排气管等配件；
8 衬垫内部注满水支撑，并保持水压力恒定；
9 对于可进人的管道、渠涵也可采用支模板等方法进行支撑；
10 需用锚固垫片固定衬垫时，锚固垫片采用机械固定的方式与原结构连接，衬垫与锚固垫片进行焊接。
【条文说明】对于多个井段连续修复施工的，施工后切割中间井的井内内衬部分；对于两井之间修复施工的，施工后切割同步施工的伸出工作井井壁多余内衬部分。
6.9.3 灌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浆前应检查衬垫支撑结构的安全状况，注水支撑时不得出现渗漏现象；
2 应按工艺要求对灌浆材料进行混合搅拌，达到规定搅拌时间后方可进行灌浆。制备水泥基浆体时，使用的搅拌机转速应大于1400转/min；
3 制浆完毕应立即进行灌浆施工，灌浆应连续进行，不能连续进行灌浆时应做好分次灌浆方案；
4 对灌浆断面直径大于1200mm或灌浆距离大于60m的箱涵或方沟，宜采取分段分次灌浆、先底后顶灌浆的措施；
5 灌浆过程中应留取浆料样品，观察浆体固化情况；
6 宜选用自重灌浆法或压力灌浆法进行灌浆，灌浆压力满足施工或设计要求；
7 排气管的管顶标高应至少高出原管道最高内顶1m；
8 当灌浆浆体到达排气管管口充盈注出后，可停止灌浆，如浆体高度下降，继续灌浆，待排气管内浆体高度稳定后，停止灌浆，进行闭浆。
【条文说明】
1 根据管道长度、地质特征等因素确定灌浆漏斗的高度，管道长度小于或等于50m时，灌浆漏斗的最小高度应为5m；
2  当管道长度大于50m时，灌浆漏斗高度应按下式计算：

                             （1）
式中：P——灌浆漏斗高度（m）；
H——灌浆漏斗距管底的最低高度，宜为5m；

——原有管道坡度；
L——管道长度（m）。
3  采用压力法灌浆时，应将高位漏斗灌浆方法计算的数值换算成压力值，灌浆压力不应大于塑料衬垫内衬的内水压力，最大灌浆压力不得大于内水压力；
4  灌浆料与水应按材料使用说明书的比例进行调配，应在搅拌机中高速搅拌5min，搅拌后的灌浆料应在20min内用完或按灌浆料的技术要求执行；
5 灌浆过程中，灌浆应快速持续进行，当闭浆管返出浆料且浆料高度保持不变时即可闭浆；
6 闭浆管高度应高出进浆口1.5m。
灌浆前，管道内壁应保持湿润状态，便于灌浆料的流动。灌浆平台控制高度根据管道长度确定，长度在50m以内的管道，灌浆平台高度为5m，长度超过50m的管道，平台高度相对应提高（管道增加10m，灌浆平台相应增加1m），然后制备浆料，从灌浆孔中注入浆料，使浆料填充衬垫与混凝土管道之间的间隙，从而使衬垫与管道形成一个整体，灌浆结束后，进行闭浆，闭浆管高度比上游管道口顶部高出1.5m，待闭浆管出浆即可。
灌浆采用水平衡原理，利用灌浆料的自重推动浆料流动并充满管道。制浆机容量不小于200L，转速为1440r/min，搅拌时间为5min～6min。
灌浆完成后，一段时间后方可将气囊膜拆除，拆除时间与空气温度、湿度等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夏季至少为24h，冬季至少为48h。
6.9.4 端部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浆完成后，堵头的拆除时间应根据灌浆材料的凝固时间或设计要求确定；
2 堵头拆除后，应进行端部处理，灌浆管、排气管、排水管等管件端部的切口应平整；
6.9.5 垫衬法施工应做好衬垫尺寸规格、焊接质量、支撑形式、冲水压力、衬垫与原有管道间隙注浆量以及注浆压力等记录和检验。
[bookmark: _Toc3189]6.10点状原位固化法
6.10.1 点状原位固化法的内衬筒长度应能覆盖待修复缺陷，且覆盖缺陷部位以外的轴向前、后超出长度均应大于200mm。
6.10.2 点状原位固化法修复气囊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浸渍树脂后的纤维材料缠绕在修复气囊后应做临时绑扎，缠绕材料前应对修复气囊进行检查；
2 修复气囊的工作压力和修复管径范围及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气囊设备规定的技术要求；
3 将绑扎材料后的修复气囊运送到待修复位置时，应采用 CCTV等措施实时监测和辅助定位。
6.10.3 修复气囊膨胀及固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时，修复气囊宜充入空气进行膨胀，并应根据施工段的直径、长度和现场条件确定固化时间；
2 修复气囊内的气体压力应保证软管紧贴原有管道内壁，并不得超过软管材料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3 修复过程中应每隔15min对气囊内气压进行记录，压力应在0.08MPa~0.20MPa之间；
4 固化完成后应缓慢释放气囊内的压力。
6.10.4 点状原位固化法修复施工中应做好树脂存储温度和时间、树脂用量、纤维材料浸渍停留时间和使用长度、气囊压力、固化时间等施工记录。
[bookmark: _Toc32402]6.11不锈钢双胀环法
6.11.1 不锈钢双胀环应由不锈钢胀环和止水橡胶带构成。
6.11.2 不锈钢胀环厚度不应小于5 mm，宽度不应小于50 mm。
6.11.3 止水橡胶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橡胶带宽度应按照设计要求制作，宜为300mm~400mm；
2 橡胶带两侧应有不锈钢胀环压槽,压槽背面应有齿状止水条，止水条高度宜为8mm~10 mm；
3 橡胶带表面应平整、无缺陷。
6.11.4 不锈钢双胀环法修复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双胀圈点状修复前，管周存在空洞或土体松散时，应对管周土体进行注浆加固；
2 不锈钢双胀环应完全覆盖管道缺陷处，且轴向前后应比待修复缺陷长不小于100mm；
3 橡胶带宜采用人工沿管道环向平铺于管道内壁的方式进行，平铺后应完全覆盖管道缺陷处，橡胶带表面应平整、无褶皱，内壁紧贴原有管道；
4 不锈钢胀环应沿橡胶带的压槽安装，安装时不锈钢胀环应垂直无倾斜，牢固可靠；
5 安装完成后应拆除胀环上焊接的液压设备支撑点，拆除时应沿环向施力拆除，不得沿纵向用力拆除。
【条文说明】在修复管道的底部两侧使用钻机进行钻孔，然后埋入注浆管进行压密注浆，待管道顶部有浆液流出结束。使注浆液充满土层内部及空隙，形成防渗帷幕，加强管周围的土体稳定，提高管基土体承载力。
若采用两片安装，安装时一边以承插安装，另外一边以专用液压设备分别顶在胀环的两侧接口处，通过液压设备的撑力，将两侧接口分开至设计宽度后，插入与两侧接口同宽度的固定塞片，从而完成安装。若采用三片安装，其中一片采用两边承插安装，另外两片均采用单侧承插安装，最后这两片的接口再按照上述方式采用千斤顶安装固定。
6.11.5 修复施工中应对不锈钢双胀环安装位置、螺栓及卡口锁定、液压设备的撑力、修复前后的渗水程度等进行记录。
[bookmark: _Toc8419]6.12不锈钢快速锁法
6.12.1 管径DN600以下的快速锁应采用专用气囊安装，管径DN600mm及以上的快速锁宜采用多片式快速锁结构人工安装。
【条文说明】不锈钢快速锁安装状态见下图。
[image: ]
图3 不锈钢快速锁安装状态示意图
6.12.2 不锈钢快速锁应覆盖待修复缺陷，且轴向前后应比待修复缺陷长不小于100mm；当缺陷轴向长度超过单个快速锁长度时，可采用多个快速锁搭接的方式安装，安装时后一个快速锁的橡胶套应压住前一个快速锁超出的橡胶套。
6.12.3 采用气囊安装的不锈钢快速锁不得采用搭接方式，并应按下列步骤操作。
1 在地面将不锈钢套筒和橡胶套预先套好，并检查确认锁紧装置可正常工作；
2 分别在待修复位置前后检查井各安装一个卷扬机，将快速锁固定在带轮子的专用气囊上，然后在电视检测（CCTV）或潜望镜检测（QV）等可视化设备的辅助下将气囊拉入至待修复位置；
3 在电视检测(CCTV)或潜望镜检测(QV)等可视化设备的监控下，应缓慢向气囊内充气，使不锈钢快速锁缓慢扩展开并紧贴原有管道内壁，气囊压力宜为0.35MPa~0.4MPa；
4 当确认不锈钢快速锁完全张开后，方可卸掉气囊压力撤出。
6.12.4 采用人工方式安装的不锈钢快速锁，应按下列步骤操作：
1 将不锈钢环片、橡胶套等装置从检查井送到待修复位置；
2 先将不锈钢环片预拼装成小直径钢套，再将橡胶套套在不锈钢套上，安装时橡胶套迎水坡边朝来水方向；
3 将预拼装好的不锈钢快速锁放置在待修复位置，采用专用扩张器对快速锁进行扩张，待扩张到橡胶套密封台接近管壁时，使用扩张器上的辅助扩张丝杆缓慢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可用橡胶锤环向振击快速锁，确认各个部位与原管壁紧密贴合后锁死紧固栓，完成安装。
6.12.5 修复施工中应对不锈钢快速锁的安装位置，安装方向等进行记录。
[bookmark: _Toc5283]6.13检查井修复
6.13.1 检查井进行内衬修复前应进行预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清洗时应采取措施，避免井壁掉落的大块硬质杂物被冲入管道内；
2 检查井清洗后暴露出的凹陷、孔洞和裂缝等缺陷应进行填充；
3 井壁处理后应无污泥、垃圾、油脂及有机涂层等附着物，井壁上的腐蚀层应清除干净；
4 井壁有渗漏水时应进行止水处理。
6.13.2 检查井井周的空洞宜采取注浆方式填充密实，应根据周边管线布设情况，通过试验合理确定注浆压力、注浆量、注浆范围。
6.13.3 检查井内爬梯的更新应在内衬修复前完成。
6.13.4 采用水泥砂浆离心喷涂修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离心旋喷器居中置于井内，待旋喷器运行平稳后方可喷涂施工；
2 在离心喷涂过程中旋喷器下放和提升速度不宜大于3m/min;
3 若离心喷涂过程因故中断应及时清理设备，避免堵塞；
4 喷涂完成后可保留内衬原始形态，也可根据要求对表面进行压抹。
5 喷涂施工前应保证基底处于湿润状态，但不得有明显水滴或流水。
6 当环境温度低于0℃时不宜进行喷涂施工或采取保温措施；当环境温度高于35℃时应采取降温措施。
6.13.5 修复检查井的井底与井壁结合部位应采取倒圆过渡，井底内衬厚度不应小于 20 mm。
6.13.6 喷涂法检查井修复施工应对喷涂材料用量、喷涂厚度、施工温度等进行记录。
6.13.7 当检查井的结构、材料等损坏严重或尺寸不能满足非开挖修复的施工要求时，应及时进行拆除、重建，有条件时可与工作坑合并设置。

[bookmark: _Toc6968]7 验收
[bookmark: _Toc19499]7.1一般规定
7.1.1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和《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
7.1.2  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的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的划分宜符合表7.1.2的规定。
表7.1.2 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的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划分
	单位工程
（1个施工合同或视工程规模按1个路段、1种施工工艺，分为1个或若干个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管道
修复
	管道预处理
	临时封堵、导水、管道清洗、管道清掏和支撑、注浆、裂缝嵌补
	每个管段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修复
	软管翻转置入与软管固化、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紫外光原位固化法修复
	软管牵拉置入与软管固化、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管片内衬法修复
	拼装制管、注浆、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短管内衬法修复
	穿插置入、管节连接、注浆、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机械螺旋缠绕法修复
	接卸螺旋缠绕、注浆、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水泥基喷筑法修复
	喷涂、端口处理
	每个管段

	
	垫衬法修复
	—
	每个点位

	
	点状原位固化法修复
	—
	每个点位

	
	不锈钢双胀环法修复
	—
	每个点位

	
	不锈钢快速锁法修复
	—
	每个点位

	检查井修复
	检查井地基加固
	—
	每座检查井

	
	检查井结构修复
	检查井预处理、检查井结构修复
	每座检查井


【条文说明】7.1.2本条中非开挖修复工程的单位、分项、分部工程的划分，参照了《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210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规程管道修复技术分类。
7.1.3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以及分项工程验收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
7.1.4  进入施工现场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各类型材和管材的规格、尺寸、性能等应符合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和设计要求，每一个单位工程的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次产品均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性能复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PE管材的性能复测应包括管环刚度、环柔性、拉伸屈服应力等；
2  PVC-U管材的性能复测应包括管环刚度、环柔性、抗冲击强度、密度和维卡软化温度。
7.1.5  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的主要材料现场取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取样材料的规格及尺寸应满足检测要求；
2  采用翻转式原位固化法、紫外光原位固化法施工时，每一个单位工程在相同施工条件下的同一批次产品均应现场制作样品管进行取样检测；
3  采用点状原位固化法、管片内衬法进行局部修复施工时，每一个单位工程在相同施工条件下的同一批次产品应现场制作样品板进行取样检测。
4  短管内衬法和机械螺旋缠绕法施工时，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次产品现场取样不应少于1组。
【条文说明】7.1.5 管道非开挖修复涉及的材料种类繁多，本标准仅对主要材料的现场取样做了基本规定，材料的具体取样要求尚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7.1.6  修复后内衬管内表面质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内衬管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局部划伤、裂纹、磨损、孔洞、起泡、干斑、褶皱、拉伸变形和软弱带等影响管道结构、使用功能的损伤和缺陷；
2  当采用翻转式原位固化法、紫外光原位固化法、管片内衬法、短管内衬法、不锈钢双胀环法、不锈钢快速锁法时，内衬管应与原有管道贴附紧密；
3  当采用管片内衬法、点状原位固化法、不锈钢双胀环法、不锈钢快速锁法时，内衬管应与原管道贴附紧密，管内应无明显突起、凹陷、错台、空鼓等现象；内衬应完整、搭接平顺、牢固；
4  当采用机械螺旋缠绕法时，接缝应嵌合严密、连接牢固，并应无明显突起、凹陷、错台等现象，不得出现纵向隆起、环向扁平、接缝脱离等现象。
7.1.7  修复后的管道内应无明显湿渍、渗水，严禁出现滴漏、线漏等现象。
【条文说明】7.1.7 滴漏、线漏等为管道渗漏结构性缺陷，修复后的管道如果仍然存在管道结构性缺陷，则未达到修复目的，故此处为严禁。
7.1.8  根据不同的修复方法，应对管道非开挖修复施工过程中的检查验收资料进行核实，符合设计、施工要求的管道方可进行管道功能性试验。
7.1.9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后的闭水试验等功能性试验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无压管道闭水试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7.1.10  修复工程的质量验收不合格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经返工或更换管节、管件、管道设备等的验收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验收批，可予以验收；
3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验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的验收批，可予以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可按技术处理方案文件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7.1.11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结构安全或使用功能要求的分部（子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7.1.12  管道非开挖修复完成后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的有关规定对修复管道进行检测。
[bookmark: _Toc27821]7.2管道预处理
Ⅰ  主控项目
7.2.1  原有管道经检查，其损坏程度和施工修复方案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查；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方案；检查原有管道检测与评估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2  原有管道经预处理后，应无影响修复施工工艺的缺陷，管道内表面应无附着物、尖锐毛刺和突起。
检查方法：观察、电视检查（CCTV）或潜望镜检测（QV）等可视化设备检查；检查预处理施工记录及相关技术处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2.3  原有管道的预处理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管道预处理记录，检查施工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和施工检验记录或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4  原有管道范围内的检查井经处理应满足施工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或潜望镜检测（QV）；检测施工记录及对原有管道预处理验收的技术要求作出规定。
[bookmark: _Toc11460]7.3原位固化法
Ⅰ  主控项目
7.3.1  固化修复后，内衬管应按每个施工段不少于一组或按设计要求现场取样。
7.3.2  宜在原有管端部取样。
7.3.3  样品送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第三方进行检测，并出具完整检测报告；
2  每个样品应有样品说明单，其内容至少包括如下信息：
1）内衬材料、尺寸、树脂类型、内衬生产商；
2）施工日期、采样日期；
3）采样位置、采样方法；
4）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方签字确认；
7.3.4  原位固化法修复后应按表7.3.4进行内衬检测。
表7.3.4 原位固化法内衬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测试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三点弯曲测试
	弯曲强度
	MPa
	满足设计要求
	GB/T1449

	
	短期弯曲弹性模量
	MPa
	满足设计要求
	GB/T1449

	拉伸试验
	抗拉强度
	MPa
	满足设计要求
	GB/T1040.4

	厚度测试
	平均厚度em
	mm
	不小于图纸设计值，单个样品测试值与平均厚度值偏差不大于10%
	GB/T8806

	密实性检测
	材料样本透水性
	—
	无水渗透
	T/CECS 559-2018 



Ⅱ  一般项目
7.3.5  内衬管表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管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划伤、裂纹、孔洞、气泡、脱皮、分层和软弱带等影响管道使用的缺陷；
2  内衬管褶皱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最大褶皱不应大于0.02D或6mm中的较大值；
3  内衬管应与原有管道贴附紧密。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6  修复后的管道内应无湿渍，不得出现滴漏、线漏等渗水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7  内衬管起点和终点端头应切割整齐，端部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密封良好、饱满密实。
检验方法：观察或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8  修复后管道线性平顺，折边或错台处过渡平顺；环向断面圆弧饱满。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5268]7.4管片内衬法
Ⅰ 主控项目
7.4.1  进场的管片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别对不同生产批次的管片进行抽样检测。样品应由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并应提供检测结果报告。
检验方法：按本规程材料要求进行性能检测。
检查数量：每一批次抽取3块。
2  同一施工段应采用相同材质的部件，部件不得存在裂缝、漏洞、外来夹杂物、变形或其他损伤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2 填充砂浆的质量应符合本规程材料要求的规定。
检验方法：现场测试，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有关规定执行。
检查数量：每100m取一组样。
Ⅱ  一般项目
7.4.3  每片管片应有清晰的标记，标记应包括生产商的名称、商标、产品编号、产地、生产日期和材料等级等。
7.4.4  修复后管道内壁不得出现鼓包、漏浆等外观缺陷，浆液应充满，无空洞。
检验方法：采用CCTV检测或人员进入管内目测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5  修复后，应测量管道内径，尺寸应符合本规程材料要求的规定。
7.4.6  修复中使用的胶粘剂和密封剂应与PVC复合材料之间拼接工艺相匹配。
[bookmark: _Toc32280]7.5短管内衬法
Ⅰ  主控项目
7.5.1  管材与接口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管内衬加工前，管材、原材料的规格、尺寸、性能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GB/T13663.2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出厂检验报告；用卡尺、钢尺量测；进场复测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次产品现场取样不少于1组。
2  管材短管壁厚、平均外径和不圆度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GB/T13663.2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塑料管道系统塑料部件尺寸的测定》GB/T8806的规定测量。
检查数量：短管切割后、连接口加工前，短管全数。
3  管节及管段接口的连接质量应经检验合格。
检验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5.2  短管内衬法修复管道后，管道内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修复后的管道内壁应无局部裂纹、褶皱、明显变形、脱节；修复部位应完全覆盖。
检验方法：观察；管径小于或等于800mm时，应依据CCTV检测管道检测图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2  应对修复工艺特殊需要的施工过程中的检查验收资料进行核实，应符合设计、施工工艺要求，记录应齐全。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3  修复管道内壁应光洁、平整、线性、无明显凸起物；接口、接缝应平顺，新管道、原有管道过渡应平缓。
检验方法：观察；管径小于或等于800mm时应采用CCTV检测。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  内衬管与原有管道的间隙注浆充填时，注浆固结体应充满间隙，不得有松散、空洞等现象，管段端部的间隙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注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5  两端管口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管口灰浆应平滑，密封应良好。
检验方法：管道潜望镜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5.3  管道接口连接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执行，管节及管件的规格、性能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进入施工现场时，管节及管件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有影响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及接口连接的质量缺陷；
2  管节不得有异向弯曲，端口应平整；
3  管道线性应圆顺，接口应平顺；
4  胶圈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有裂缝、破损、气孔、重皮等缺陷，应留取同批次材料以备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保证资料；检查成品管进场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5  接口连接，两管节中轴线应保持同心，承口、插口部位无破损、变形、开裂，插口推人深度应到位。
检验方法：通过CCTV检测，逐个接口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5.4  管道内衬管内壁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局部划伤、裂纹、磨损、孔洞、变形、错台等影响管道结构、使用功能的损伤和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与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21285]7.6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I  主控项目
7.6.1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修复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完成，施工过程资料齐全方可进行工程验收；
2  施工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应符合本规程第4.5节的规定和设计有关规定；
3  每一个修复工程中不同规格、不同批次的内衬材料均应进行现场取样检测；
4  取样应从同批次任一卷轴截取；
5  钢带应安装在型材外表面。
7.6.2  内衬管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状型材和钢带的外观、性能应符合本规程规定。
检验方法：外观：材料进场时现场抽检；性能：检查产品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外观检查，不少于进场总量的1/3；性能检查，全数检查。
2  管道的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210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成品的环刚度或刚度系数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检查产品环刚度时，同一项目每种管径留样1组。检查刚度系数时，同一项目型材和钢带不同组合留样1组。
3  管道内不得有滴漏和线漏现象。
检验方法：修复完成后宜采用CCTV检测，修复后管径大于800mm时可进入管道人工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6.3  修复后的管道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内应线形平顺，不得出现纵向隆起、环向扁平和其他变形情况。
检验方法：采用CCTV检测或人工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2  管道环形间隙应封堵严密。
检验方法：进入检查井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3  注浆充满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验方法：查阅注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7.6.3关于螺旋缠绕法的质量检验的相关要求，参考GB/T41666.7《地下无压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系统第7部分：螺旋缠绕内衬法》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482]7.7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I  主控项目
7.7.1  水泥基材料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检查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抽样检测报告、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厂家产品使用说明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7.2  施工过程中，应对现场搅拌好的砂浆进行现场取样制作试块并送检测单位检测，取样频次应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要求时，修复检查井时应按每半个台班取样1组或每5口井取样1组；管道修复时应按每个喷筑回次取样1组。结构修复用水泥基材料现场取样检测项目应符合表7.7.2的规定。
表7.7.2结构修复用水泥基材料现场取样检测项目
	项目
	单位
	龄期
	性能要求
	测试方法

	抗压强度
	MPa
	28d
	≥30.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17671

	抗折强度
	MPa
	28d
	≥6.5
	


7.7.3  无机防腐水泥基材料现场取样制样及检测频率应符合本规程第4.6节的规定，现场取样检测项目应符合表7.7.3的规定。
表7.7.3无机防腐水泥基材料现场取样检测项目
	项目
	单位
	龄期
	性能要求
	测试方法

	抗压强度
	MPa
	28d
	≥25.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17671

	抗折强度
	MPa
	28d
	≥4.0
	



7.7.4  内衬平均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最小厚度不应低于设计值的90%。
检验方法：采用测厚尺在未凝固的内衬表面随机插入检测，每个断面测3个~4个点，以最小插入深度作为内衬厚度；或在监理的见证下，在检查井或管道断面设置标记钉，当内衬完全覆盖全部标记钉时可认为厚度满足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7.5  修复后内衬表面应无明显湿渍、渗水，不得有滴漏、线漏等现象；流槽平顺、管口与井壁应结合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CCTV检测或潜望镜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7.6  修复施工记录应齐全、正确。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的规定进行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7.7.6参照《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T/CECS717一2020）中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1003]7.8垫衬法
Ⅰ  主控项目
7.8.1  垫衬法修复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施工过程中检查、验收的资料应进行核实，符合设计文件规定的管道方可进行管道功能性试验；
2  现场检验和抽样检验应做好检验记录并存档。检验记录内容应包括工程编号、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称、施工负责人、施工地点、管道规格、管材类型、修复长度、材料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检测项目等内容。
7.8.2  修复管道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塑料衬垫材料的规格、性能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验方法：材料进场时，对照设计文件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厂家产品使用说明等。材料性能检验应对同一批次产品现场取样不少于1组，对照设计文件检查取样检测记录、复测报告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2  灌浆料的性能应符合本规程材料要求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检查取样检测记录、复测报告等。
检查数量：同一批次产品现场取样不少于1组。
3  内衬管的平均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值。
检验方法：用尺子测量修复后的内衬管内径。对照设计文件，原管内径与内衬管内径之差的1/2即为内衬管的厚度。内衬管厚度的实测值与设计值之间的误差应为设计值的±2mm或为原管道标称直径的1%以内。
检查数量：当内衬管内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应在管道内测量至少3个断面；当内衬管内径小于800mm时，应测量管道两端各1个断面，取平均值为测量点断面的代表值。
4  塑料衬垫内衬焊接焊缝应清晰、无漏焊。
检验方法：采用加压充气或电火花检测方法，检查施工记录、焊接记录等。单焊缝采用电火花检测，不产生电火花时为合格。双焊缝采用加压充气法检测，当焊缝不漏气、无脱开、压力没有明显下降时为合格。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8.3  修复后的管道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接口、接缝应平顺，内衬与原有管道过渡应平缓，不得出现渗漏现象。
检验方法：CCTV检测或人工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2  灌浆固结体应充满环状间隙，无松散、空洞等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施工记录、灌浆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3  内衬管两端与原有管道间的环状空隙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且应密封良好。
检验方法：观察；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  修复管道的检查井及井内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并应无渗漏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19263]7.9点状原位固化法
I  主控项目
7.9.1  浸渍树脂、软管织物等工程材料的性能、规格、尺寸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检查；检查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厂家产品使用说明书等技术文件；检查浸渍树脂的运输、存储等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9.2  固化后内衬管的力学性能、壁厚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和设计要求。内衬管最小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值。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检测；检查样品管或样品板试验报告、检测记录；现场用测厚仪、卡尺等量测内衬管管壁厚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9.3  点状原位固化法修复管道，内衬管表面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衬应与原有管道紧密贴合，不应有明显凸起物、凹陷、错台、空鼓等现象；
2  修复位置应正确，内衬应完整，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局部划伤、裂纹、磨损、孔洞、起泡、干斑、脱皮、分层、杂质和软弱带等影响管道使用功能的缺陷；
3  管道不应有渗水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  修复后管道应线形和顺，折变或错台处过渡平顺，内衬与原有管道过渡平缓；环向断面圆弧饱满。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9.4 待修复缺陷部位应被完全覆盖，且轴向前后延伸宽度应大于 200mm；玻璃纤维层数不应小于3层。
检验方法：观察或CCTV检测，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 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9.5  内衬管两端部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且应密 封良好、饱满密实。
检验方法：观察；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9.6  修复施工记录应齐全、正确。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7.9.6参照《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中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25702]7.10不锈钢双胀环法
I  主控项目
7.10.1  止水橡胶圈、不锈钢胀环等工程材料的性能、规格、尺寸应符合本规程设计文件的规定，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厂家产品使用说明等；检查止水橡胶圈的出厂日期等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止水橡胶圈和不锈钢胀环作为不锈钢双胀环法修复管道的关键材料，其性能、规格和尺寸直接决定了修复工程的质量和效果。若材料性能不达标，如止水橡胶圈的弹性不足、不锈钢胀环的强度不够，将无法有效修复管道缺陷，甚至可能导致修复后再次出现渗漏、结构不稳定等问题。规格和尺寸不符合要求，会使胀环无法准确安装，影响与原有管道的贴合度。质量保证资料的齐全性是确保材料来源可靠、质量可追溯的重要依据，对于后续的质量验收和责任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对材料进行全数检查，严格把控材料质量关。
Ⅱ  一般项目
7.10.2  修复后管道表面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止水橡胶圈应与原有管道紧密贴合，不得有明显凸起物、褶皱现象；
2  不锈钢胀环应安装牢固，内衬管内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局部划伤、裂纹、磨损、孔洞、起泡、干斑、褶皱、拉伸变形和软弱带等影响管道结构、使用功能的损伤和缺陷；
3  环体应准确安装在管道缺陷位置（如接口错位、脱节、渗漏点）。
4  管道不得有渗水现象。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0.3  修复后管道应线形和顺，新管道、原有管道过渡平缓，断面损失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0.4  待修复缺陷部位应被完全覆盖，止水橡胶圈与原管壁应贴合紧密，目测无明显可见缝隙，或用塞尺检查局部间隙应在允许范围内（通常极小，具体按设计要求或施工工艺标准）。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0.5  胀环两端部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密封良好、 密实。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0.6  修复施工记录应齐备、完整、准确、正确。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检查，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1339]7.11不锈钢快速锁法
I  主控项目
7.11.1  不锈钢快速锁技术参数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备、完整。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检查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检查质量保证资料、厂家产 品使用说明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不锈钢快速锁的技术参数直接决定了其对管道缺陷的修复效果和使用寿命。若技术参数不符合本规程和设计文件的规定，如锁紧力不足、尺寸不匹配等，将无法有效固定修复材料，导致修复部位再次出现渗漏或结构不稳定等问题。质量保证资料的齐备和完整是确保不锈钢快速锁质量可追溯的重要依据，对于保证修复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对不锈钢快速锁的技术参数和质量保证资料进行全数检查。
Ⅱ  一般项目
7.11.2  修复位置应正确，不锈钢快速锁安装应牢固，表面应平整，无严重拉丝痕、麻点和抛光不匀造成的光差，边缘应无快口、刺手现象。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1.3  原有缺陷应完全被修复材料覆盖，已修复部位不得漏水、渗水，且修复部位尺寸应比待修复缺陷至少长100mm。当缺陷轴向长度超过单个快速锁长度时，可采取多个快速锁搭接的方式安装，安装的后一个快速锁应压住前一个快速锁超出的橡胶套，以确保密封。
检验方法：人工观察、CCTV检测；检查施工记录、CCTV检测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28882]7.12检查井修复
I  主控项目
7.12.1  主要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检查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抽样检测报告、厂家产品使用说明等质量保证资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2.2  内衬平均厚度不低于设计值，最小厚度应不低于设计值的90%。
检查方法：采用测厚尺在未凝固的内衬表面随机插入检测，每个断面测3~4个点，以最小插入深度作为内衬最小厚度，以断面测点的平均插入深度为内衬平均厚度；或在监理的见证下，在检查井断面设置标记钉，当内衬完全覆盖全部标记钉时认为厚度满足要求。
检查数量：检查井井筒、井室及井底各一个量测断面，当井筒或井室高度大于5m时，每隔5m增加一个量测断面。
Ⅱ  一般项目
7.12.3  检查井内衬应无明显湿渍。
检查方法：观察或潜望镜检测（QV）。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2.4  内衬应密实规整，不应有空鼓、裂缝等现象；流槽应平顺管口与井壁应结合严密。
检查方法：观察或潜望镜检测（QV）。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12.5  修复施工记录应齐全、正确。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及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bookmark: _Toc19189]7.13管道功能性试验
7.13.1  管道修复完成后应进行管道严密性试验，严密性试验可分为闭水试验和闭气试验。
【条文说明】根据《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管径不大于1000mm的整体修复排水管道宜采用闭气试验。鉴于目前闭水试验砌筑及拆除封堵工作量大、用水量大、时间长，闭气试验在国内外使用越来越多并且试验方便，对于管径不大于1000mm整体式修复排水管道优先使用闭气试验检验排水管道严密性。内衬管安装完成并冷却到周围土体温度后，方可进行管道功能性试验。
7.13.2  局部修复管道可不进行闭气或闭水试验。
7.13.3  管道功能性试验涉及水压、气压作业时，应有安全防护措施，作业人员应按相关安全作业要求进行操作。管道排出的水应排放至规定地点，不得影响周围环境或造成积水，并应采取确保人员和附近设施安全的措施。
7.13.4  管道闭水试验和管道闭气试验应按设计要求和试验方案进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500]7.14工程竣工验收
7.14.1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
1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2  工程有关安全及使用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3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7.14.2  工程竣工验收的感观质量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管道位置、线形及渗漏水情况；
2  管道附属构筑物位置、外形、尺寸及渗漏水情况；
3  检查井管口处理及渗漏水情况；
4  合同、设计工程量的实际完成情况；
5  相关排水管道的接入、流出及临时排水工后处理等情况；
6  沿线地面、周边环境情况。
7.14.3 工程竣工验收的安全及使用功能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内容、要求与设计文件相符情况；
2  修复更新前、后的管道检测与评估情况；
3  管道功能性试验情况；
4  管道位置贯通测量情况；
5  管道环向变形率情况；
6  管道接口连接检测、修复更新有关施工检验记录等汇总情况；
7  涉及材料、结构等试件试验以及管材、型材试验的检验汇总情况；
8  涉及土体加固、原有管道预处理以及相关管道系统临时措施恢复等情况。
7.14.4  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控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设基本程序办理资料及开工报告；
2  原有管道管竣工图纸等相关资料，工程沿线勘察资料；
3  修复前对原有管道的检测和评定报告及电视检测（CCTV）记录；
4  设计施工图及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5  工程原材料、各类型材、管材等材料的质量合格证、性能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质量保证资料；
6  所有施工过程的施工记录及施工检验记录；
7  所有分项工程验收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
8  修复后管道的检测和评定报告及电视检测（CCTV）记录；
9  施工、监理、设计、检测等单位的工程竣工质量合格证明及总结报告；
10  管道功能性试验、管道位置贯通测量、管道环向变形率等涉及工程安全及使用功能的有关检测资料；
11  相关工程会议纪要、设计变更、业务洽商等记录；
12  质量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处理资料；
13  工程竣工图和竣工报告等。


[bookmark: _Toc21106]附录A  非开挖修复更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表A  非开挖修复更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非开挖修复方法
	适用管径（mm）
	适用材质
	可修复断面
	最大允许转角（°）
	可否带水修复
	局部或整体修复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
	200~2700
	各种材质
	圆形、蛋形、矩形等
	45
	不可
	整体

	紫外光原位固化法
	200~1800
	各种材质
	圆形、蛋形、矩形等
	45
	不可
	整体

	管片内衬法
	≥800
	各种材质
	圆形、矩形、马蹄形等
	15
	可
	整体/局部

	短管内衬法
	≥200
	各种材质
	圆形
	0
	可
	整体

	机械螺旋缠绕法
	≥200
	各种材质
	圆形、矩形、马蹄形等
	15
	可
	整体

	垫衬法
	≥300
	各种材质
	圆形、蛋形、矩形等
	90
	不可
	整体

	点状原位固化法
	200~1500
	各种材质
	圆形、蛋形、矩形等
	—
	不可
	局部

	不锈钢双胀环
	≥800
	混凝土、钢管、球墨铸铁等
	圆形
	—
	不可
	局部

	不锈钢快速锁法
	300~1800
	混凝土、钢管、球墨铸铁等
	圆形
	—
	不可
	局部

	水泥基材料喷筑法
	300~3000
	混凝土、钢管、球墨铸铁等
	圆形、蛋形、矩形等
	—
	不可
	整体/局部




[bookmark: _Toc188003645][bookmark: _Toc163478432][bookmark: _Toc10956][bookmark: _Toc163402078]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要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可”，反面词采用“不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21721]引用标准名录
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2.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
3. 《排水检查井非开挖修复工程技术规程》T/CECS1333
4. 《给水排水管道原位固化法修复技术规程》T/CECS 559
5. 《喷筑法检查井修复技术规程》T/CECS 1252
6. 《地下无压排水管网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系统第3部分:紧密贴合内衬法》GB/T 41666.3
7. 《地下无压排水管网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系统 第4部分:原位固化内衬法》GB/T 41666.4
8. 《地下无压排水管网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系统 第7部分:螺旋缠绕内衬法》GB/T 41666.7
9.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
10. 《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 总则》GB/T 37862
11.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12. 《给水排水管道结构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2
13.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
14.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15.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16.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T/CECS 717






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四川省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DB/ ***-20**）

[bookmark: _Toc13588]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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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锈钢快速锁安装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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